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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結
錯
詮
婚
程
序
價
覽

一
、
法
津
中
的
教
會
婚
禮

二
、
自
由
自
身
方
如
何
確
定

三
禮
儀
牧
職
注
定
事
項

問
婚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三三一九

五九九



下
第

偉
民
日

1

遷
，
又
聿
年
串
口

的
問
女
兵
是
雪

j

角
主

五
、
幾
徊
較
帶
有
的
婚
姻
法
用
題

六
、
他
鐸
持
權
應
用
之
現
況

七
、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清
知

八
、
提
訢
婚
姻
無
效
之
名
目

附
錄
一
、
二
、
三
四
、
法
令
其
譯
備
考

八七六五四
-t--t--t--t-三



甫
一
一
=
口

本
問
答
以
張
希
賢
著
〈
倫
理
神
學
綱
要
〉
(
台
中

•• 

光
啟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再
版
;
香
港

•• 

生
命
意
義
出
版
社
一
九
入
七
年
影
印
版
)
中
的
〈
婚
姻
〉
一
章

為
基
礎
，
根
據
梵
二
大
去
會
議
後
頒
布
的
相
關
法
令
，
把
其
中
過
時
的
部
分
修
改

補
充
，
使
之
完
全
符
合
一
九
入
三
年
的
新
教
會
法
典
的
規
定
。
另
增
添
「
下
篇

」
'
由
教
律
角
度
來
研
討
當
今
教
會
最
棘
手
的
問
題
之
一

•• 

離
婚
。
文
中
儘
量
不

作
純
學
理
的
推
敲
分
析
，
而
注
重
實
際
應
用
。
盼
望
可
以
幫
助
結
婚
的
兄
弟
姐

妹
，
了
解
一
些
教
會
法
律
怎
樣
看
婚
姻
的
起
承
轉
合
。
也
祝
禱
牧
職
工
作
同
道
由

這
些
問
答
中
，
可
以
採
納
一
點
經
驗
的
分
享
，
更
能
輔
導
自
己
的
羊
群
，
經
歷
婚

姻
的
酸
甜
苦
辣
，
大
家
一
齊
走
向
永
生
的
大
家
庭
。



分志
主唇
毛主生
õ 5L 

婚
程
序
價
臣告E

F已



法
津
中
的
教
會
很
賠
禮

問
•• 

什
麼
人
必
須
在
教
會
內
行
婚
禮
?
不
這
樣
做
，
有
什
麼
後
果
?

答
•• 

結
婚
雙
方
只
要
有
一
方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
就
必
須
在
教
會
內
行
婚
禮
.
，
也
就
是
說
，
一
般
情
況
下
，

該
有
天
主
教
教
會
代
表
(
主
教
、
司
鐸
)
證
悟
。
否
則
的
話
，
那
婚
姻
，
用
法
律
術
語
來
講
是
無
效
的
.
，

用
一
般
語
言
講
，
那
婚
姻
不
為
教
會
承
認
，
也
就
不
為
天
主
承
認
，
因
此
，
就
沒
有
天
主
因
基
督
的
功
勞

賜
予
舉
行
天
主
教
婚
禮
的
人
的
種
種
恩
寵
褔
佑
。

問
•. 

這
樣
必
須
行
的
天
主
教
婚
禮
指
的
是
什
麼
?

袋
口•• 

這
便
是
教
會
法
典
上
講
的
「
有
效
結
婚
儀
式

L
.. 

結
婚
必
須
在
堂
區
主
任
，
或
教
區
教
長
(
主
教
、

副
主
教
)
，
或
他
們
所
委
任
的
司
鐸
或
執
事
，
以
及
二
人
以
上
之
證
人
前
舉
行
。
(
法
典
一

-
O
八
條
.
，

張
，
頁
五
六

0
)

請
注
意
教
會
的
法
定
結
婚
儀
式
要
求
的
搔
少
，
也
沒
說
必
須
在
教
堂
內
。
這
為
補
正
無
效
婚
姻

很
有
關
係
。
無
效
結
婚
者
多
數
不
顧
再
行
婚
禮
，
尤
其
是
非
教
友
一
方
。
應
該
說
明
只
要
神
父

法
律
中
的
教
會
婚
稜

九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在
場
，
還
有
兩
位
證
人
就
夠
了
，
也
可
在
他
們
家
中
舉
行
。
當
然
牧
職
方
面
，
可
增
加
聖
經
祈

禱
等
等
。
對
教
外
人
一
方
應
說
，
為
了
使
教
友
配
偶
快
樂
，
同
時
獲
得
上
天
的
祝
福
，
該
有
宗

教
儀
式
。
否
則
在
上
天
眼
中
，
這
婚
姻
不
是
使
上
天
喜
悅
的
，
不
是
完
全
的
等
等
。

一
-
O

八
條
講
的
是
正
常
法
定
儀
式
，
還
有
非
常
法
定
儀
式
。
筆
者
認
為
在
台
灣
港
澳
極
少
用

得
到
:
怎
麼
會
一
個
月
內
找
不
到
司
鐸
?
此
外
，
法
律
還
講
了
不
少
有
關
「
委
任
-
」
的
條
件
，

為
實
際
牧
職
也
沒
大
用
(
念
了
下
面
幾
條
問
答
就
可
看
出
)
。
講
得
太
過
詳
盡
，
只
會
使
司
鋒

和
準
司
鋒
聽
到
「
證
婚
」
就
心
煩
，
只
怕
出
差
錯
。
「
便
覽
」
僅
講
重
要
實
際
用
得
到
的
事
。

為
此
，
下
面
也
不
再
提
「
執
事
」
能
做
什
麼
。

問
.. 

在
天
主
教
婚
禮
中
，
司
鐸
證
婚
要
做
什
麼
?

答.. 

教
會
法
明
文
規
定
指
出
證
婚
要
質
是
﹒
.

所
謂
證
婚
，
「
僅
』
指
法
定
證
婚
人
向
結
婚
者
當
面
要
求
表
示
結
婚
合
意
，
並
以
教
會
名
義
接

納
之
。
(
一

-
O

入
條
二
項
。
「
僅
」
字
之
引
號
是
筆
者
所
加

0
)

今
天
教
會
神
學
確
定
的
是

.. 

「
合
意
建
立
婚
姻
。
」
當
事
人
雙
方
都
說
了
「
願
意
」
之
後
，
兩
人
就

成
了
夫
妻
。
由
天
主
教
司
鐸
詢
問
「
婚
姻
合
音
芒
，
這
婚
姻
便
是
天
主
教
婚
禮
完
成
的
婚
姻
。
因
此
，



「
詢
問
合
意
」
只
能
有
一
次
。
其
他
如
講
道
、
祝
聖
戒
指
、
隆
重
祝
福
等
等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有
了

合
法
的
許
可
，
這
些
禮
節
由
非
天
主
教
人
士
舉
行
，
都
不
改
變
「
這
婚
禮
是
天
主
教
的
婚
禮
」
的
基
本
事

實
。

問
.. 

天
主
教
婚
禮
要
求
至
少
有
兩
位
證
人
，
他
們
的
條
件
是
什
麼
?

答
•• 

這
一
點
，
張
希
賢
神
父
講
得
很
清
楚
(
頁
五
六
二
)

「
證
人
」
除
法
定
的
證
婚
司
鐸
外
，
還
須
有
二
人
以
上
之
證
人
，
即
至
少
須
有
二
證
人
。

不
然
結
婚
無
效
。

證
人
應
有
的
資
格
，
就
是
必
須
有
識
剎
能
力
並
能
觀
察
人
的
行
動
且
能
明
暸
人
的
意
思
。
所
以

或
聽
或
看
，
必
須
能
夠
明
暸
當
事
人
願
意
結
婚
的
意
思
。
至
論
證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
年
齡
，
性

剔
，
智
愚
賢
否
等
，
皆
無
關
係
。
證
人
也
不
需
要
派
定
，
邀
請
，
或
有
當
證
人
的
意
思
。
偶
然

在
場
，
甚
至
結
婚
者
不
知
道
，
或
被
強
迫
當
證
人
，
亦
為
有
效
。

不
過
結
婚
者
有
選
擇
證
人
的
權
利
。
合
法
的
證
人
，
除
上
面
的
必
要
資
格
外
，
應
是
位
教
信

徒
，
不
是
受
絕
罰
者
，
名
譽
優
良
者
。
但
若
有
重
要
理
由
，
只
要
沒
有
惡
表
，
主
教
能
夠
許
可

非
欠
教
人
或
不
良
教
友
當
證
人
。
急
迫
時
，
若
來
不
及
向
主
教
申
請
，
證
婚
司
鐸
可
以
斟
酌
辦

法
律
中
的
教
會
婚
禮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理
。

證
人
與
證
婚
司
鐸
及
結
婚
者
二
人
，
或
其
合
法
代
理
人
，
表
示
結
婚
的
意
思
時
，
必
須
同
時
在

場
，
結
婚
方
烏
有
效
。

問
.. 

「
有
效
證
婚
人
」
和
「
合
法
證
婚
人
」
'
這
樣
的
分
別
在
牧
職
工
作
中
有
什
麼
意
義
嗎
?
實
際
的
後

果
又
是
怎
樣
的
?

答
•• 

意
義
很
大
。
最
重
要
的
實
際
後
果
是

.. 

一
般
司
鐸
很
難
記
住
所
有
的
「
合
法
條
件

L
(

多
問
瑣
碎

)
，
然
而
，
只
要
抓
住
「
有
效
條
件
」
(
不
多
)
，
若
不
是
故
意
地
沒
守
好
合
法
條
件
，
他
該
放
心
。
更

不
應
該
為
了
避
免
犯
錯
誤
，
而
不
肯
為
「
熟
人

L
證
婚
可
能
是
傳
福
音
的
大
好
機
會
。
當
然
為
使
婚
姻

有
效
，
有
不
少
別
的
法
律
要
求

.• 

如
限
制
的
豁
免
，
合
意
無
瑕
疵
等
等
，
在
下
面
要
討
論
。
可
是
，
為
證

婚
(
詢
問
合
意
)
有
效
，
事
實
上
幾
乎
僅
僅
要
求
「
您
是
司
鐸
」
而
已
。

問
.. 

這
最
後
的
一
句
話
怎
麼
講
呢
?

答
•• 

很
多
主
教
都
給
予
其
管
轄
區
內
所
有
的
司
鐸
證
婚
的
權
柄
。
例
如
「
台
北
總
教
區
司
鐸
職
權
手
冊
」

(6

,
D) 

由
於
所
有
教
區
主
教
的
共
同
允
准
，
所
有
司
鐸
在
我
們
所
管
轄
的
地
區
內
，
皆
有
證
婚
的
權



柄
，
惟
應
先
告
知
舉
行
婚
配
教
堂
的
本
堂
神
父
，
並
遵
守
應
守
的
一
切
律
法
。

類
似
的
普
遍
委
任
在
香
港
〈
「
牧
民
手
冊

L

，
一
九
七
九
，
五
，
l
)
、
在
新
加
坡
(
「
司
鐸
手

冊
」
'
英
文
，
一
九
八
六
年
，

M
'
g
'
(
A
)

，

a
)

都
頒
佈
過
。
這
是
筆
者
手
頭
有
的
一
些
其
他
地

區
牧
職
手
冊
。
相
信
別
的
地
方
也
會
有
這
樣
的
普
遍
委
任
。

間
.. 

現
在
回
中
國
大
陸
探
親
方
便
多
了
。
司
鐸
可
以
在
那
邊
證
婚
嗎
?

答
•. 

一
定
可
以
。
而
且
可
說
常
常
是
有
「
有
效
」
證
婚
人
。
教
廷
至
少
兩
決
對
今
日
大
陸
教
會
發
表
函
件

給
予
特
別
的
權
力
(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
。
有
關
結
婚
儀
式
，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文
件
中
是
這
樣
的

.. 

婚
配
聖
事
在
﹒
中
國
現
在
的
情
況
下
，
教
友
結
婚
不
必
守
法
定
的
儀
式
。
只
要
有
效
地
表
示
同

意
;
如
果
有
二
個
(
原
譯
文
如
此
)
證
人
更
好
。

其
他
有
效
婚
姻
條
件
滿
足
了
，
沒
有
司
鐸
，
甚
至
沒
有
證
人
在
場
，
婚
姻
都
是
有
效
的
。
那
麼
，
若

是
「
探
親
」
司
鐸
在
場
，
婚
姻
是
「
雙
重
」
有
效
|
如
果
可
以
這
樣
講
的
話
。
當
然
，
為
結
婚
的
大
陸
教

友
，
有
司
鐸
參
加
婚
禮
，
為
他
們
是
很
大
的
喜
樂
安
慰
。
由
這
幾
年
的
經
驗
看
，
好
似
不
是
所
有
的
大
陸

教
友
(
也
許
包
括
一
些
司
鐸
)
知
道
教
廷
的
丈
件
。

法
律
中
的
教
會
婚
禮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四

問
.. 

在
不
是
所
有
司
鐸
都
可
證
婚
的
地
區
，
如
果
一
位
沒
有
委
任
權
的
司
鐸
證
了
婚
，
那
婚
姻
是
有
效
的

嗎
?

答.• 

婚
姻
還
是
有
效
。
上
面
講
婚
姻
有
效
儀
式
的
法
律
(
一

解
答
是
一
四
四
條
的
規
定

.. 

一
O

八
條
)
，
特
別
提
到
本
問
題
的
情
況
，

在
事
實
共
同
錯
族
或
法
理
共
同
錯
誤
中
，

... 

教
會
精
足
內
外
二
庭
治
權
中
的
執
行
權
。

... 

一
一

一
一
條
一
項
適
用
。

一
一
一
條
一
項
即
指
證
婚
委
任
。
張
希
賢
神
父
在
聽
告
解
的
權
力
時
，
把
共
同
錯
誤
一
事
講
得
很

好
。
他
的
書
是
根
據
類
似
的
《
倫
理
綱
要

V
(

拉
了
文
、
英
文
都
是
十
幾
版
)
寫
成
的
，
非
常
可
靠
。
下

面
就
把
他
的
話
引
錄
。
讀
者
把
聽
告
解
懂
成
證
婚
就
可
以
了
(
頁
四
三
八
)

所
謂
錯
誤
乃
是
與
事
不
符
的
判
斷
，
相
信
系
位
司
鐸
有
治
權
，
其
實
沒
有
。
僅
一
二
人
錯
誤
，

謂
之
私
人
錯
誤
。
若
太
家
或
一
大
部
民
眾
錯
誤
，
則
謂
之
共
同
錯
誤
。
倘
民
眾
實
際
上
都
是
這

樣
誤
信
，
就
是
事
實
的
錯
誤
。
如
果
民
眾
並
未
這
樣
誤
想
，
但
有
甘
示
種
事
實
，
如
司
鐸
坐
於
告

解
座
內
，
自
然
很
容
易
引
人
誤
想
該
司
鐸
有
解
罪
權
。
這
種
情
況
是
錯
誤
的
基
礎
，
法
學
家
稱

之
為
法
理
錯
誤
。
本
來
不
是
錯
誤
，
而
是
產
生
錯
誤
的
原
因
。
在
私
人
錯
誤
中
，
聖
教
會
不
予

補
給
治
權
。
在
共
同
錯
誤
﹒
中
，
不
論
是
實
際
的
或
法
壞
的
錯
誤
，
聖
教
會
為
了

m
A眾
的
利
益
予



以
補
給
治
權
，
以
使
告
解
有
效
。
至
於
司
鐸
方
面
是
善
意
或
惡
意
，
則
與
治
權
的
補
給
無
關
。

因
為
補
給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民
眾
，
不
是
為
了
司
鋒
。

凡
無
解
罪
治
權
的
司
鐸
'
在
普
通
情
形
中
，
遇
有
教
友
求
領
告
解
，
應
當
坦
白
地
說
自
己
沒
有

治
權
，
不
能
赦
罪
。

在
緊
迫
情
況
中
，
如
教
友
多
，
司
鐸
少
，
不
能
全
領
告
解
等
，
無
權
司
鐸
可
以
利
用
共
同
錯

誤
，
甚
至
可
以
故
意
引
人
錯
誤
。
總
之
，
遇
有
特
殊
情
形
，
不
聽
告
解
，
則
司
鐸
自
己
或
教
眾

將
受
重
大
損
害
，
便
可
利
用
共
同
錯
誤
取
得
解
罪
治
權
。
這
樣
告
解
不
獨
有
效
，
而
且
合
法
。

教
友
方
面
，
如
果
明
知
司
鐸
無
赦
免
權
，
則
不
許
求
領
告
解
。
不
然
，
就
是
冒
告
解
。
但
若
司

鐸
為
了
上
述
的
理
由
許
可
利
用
共
同
錯
誤
，
則
教
友
雖
明
知
其
事
之
真
象
，
亦
可
向
該
司
鐸
行

告
解
。

問
•• 

為
使
證
婚
合
法
，
法
律
要
求
些
什
麼
?

袋
口•• 

提
到
「
合
法
」
，
要
八
刀
兩
方
面
講

.• 

一
是
證
婚
司
鐸
，
也
就
是
主
持
婚
禮
的
司
鐸

o

教
會
法
要
求
他

「
確
定
結
婚
者
的
自
由
身
分
。
」
(
一
一
一
四
條
)
這
位
司
鐸
或
是
事
先
確
定
好
了
，
或
者
更
常
見
的
，

是
向
舉
行
婚
禮
的
教
堂
主
任
司
鐸
查
問
清
楚
。
法
律
的
意
義
是

•• 

主
持
婚
禮
的
司
鐸
該
詢
問
一
下
，
至
少

合
理
推
定
，
有
人
把
這
件
重
要
的
事
辨
妥
當
了
。

法
律
中
的
教
會
婚
禮

五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一
‘
一
九

另
一
方
面
，
為
使
證
婚
合
法
，
舉
行
婚
禮
的
教
堂
主
任
司
鐸
要
看
結
婚
當
事
人
是
不
是
屬
他
管
轄

的
。
法
律
這
樣
說
(
一
一
一
五
條
)

婚
禮
應
於
結
婚
人
之
堂
區
舉
行
，
即
當
事
人
的
一
方
擁
有
住
所
或
準
住
所
，
或
一
個
月
停
留
之

堂
區
舉
行

•••••• 

在
獲
得
本
區
教
長
或
堂
區
主
任
的
許
可
後
，
可
在
他
處
舉
行
。

有
人
來
到
教
堂
申
請
舉
行
婚
禮
，
教
堂
主
任
司
鐸
就
看
看
當
事
人
之
一
(
平
常
是
教
友
一
方
，
如
果

是
混
合
婚
姻
)
是
不
是
在
本
堂
區
有
住
所
、
準
住
所
(
定
義
在
一

O
二
條
見
下
)
或
是
一
個
月
的
居
留
。

是
的
話
，
合
法
證
婚
沒
有
問
題
了
，
也
同
時
查
詢
當
事
人
的
結
婚
自
由
身
分
。
不
是
的
話
，
就
申
請
當
事

人
之
一
的
「
本
區
教
長

L
或
「
本
區
堂
區
主
任
司
鐸
」
的
准
許
。
「
本
區

L
(
胃
口
甘
叫
一
己
的
)
的
意
義
見
一O

七
條
一
項

.. 

人
藉
其
住
所
或
準
住
所
而
屬
堂
區
主
任
司
鋒
和
教
長
。

住
在
華
一
堂
區
，
以
久
居
的
意
思
無
故
而
不
變
史
者
，
或
在
該
區
居
留
實
際
已
滿
五
年
者
，
即

在
該
區
有
住
所
;
有
意
居
住
=
一
個
月
，
或
實
際
居
留
已
滿
三
一
個
月
，
即
在
該
區
有
準
住
所
。

(
一
O
-
一
條
)

一
個
牧
靈
的
提
醒

.. 

申
請
結
婚
的
不
少
是
新
教
友
，
許
多
人
可
能
不
認
識
自
己
的
堂
區
主
任
司
鐸

(
即
本
堂
神
父
)
。
如
果
要
他
們
自
己
去
請
求
得
在
別
的
教
堂
行
婚
禮
的
許
可
，
可
能
有
困
難
，
甚
至
使

他
們
放
棄
在
教
會
內
行
婚
禮
的
意
願
。
司
鐸
向
司
鐸
申
請
，
該
是
比
較
容
易
的
事
。
實
在
沒
辦
法
，
可
直



接
向
當
事
人
的
本
區
教
長
申
請
。

附
帶
一
句
話

.. 

一
些
職
務
，
舊
法
典
四
六
二
條
寫
的
是
「
保
留

L
給

(
2
Z
〈
自

g
m
)
堂
區
主
任
司
鐸

的
，
如
付
洗
、
證
婚
等
等
。
新
法
典
五
三

O
條
把
「
保
留

L
換
成
特
別
「
付
託
」

(
n
D
E
B
-
凹
的
血
而
)
。

法
律
中
的
教
會
婚
禮

七



自
由
自
另
方
如
何
確
定

問
.• 

什
麼
是
教
會
法
講
的
結
婚
自
由
身
分
?

答
•• 

自
由
身
分
(
一
一
一
一
二
條
及
一
一
一
四
條
)
用
另
一
方
式
講
是

.. 

凡
不
受
法
律
禁
止
的
人
皆
得
結
婚
(
一

O

五
入
條
)

教
會
法
禁
止
一
些
人
結
婚
，
最
嚴
重
的
是
「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

•. 

無
效
限
制
使
人
無
能
力
有
效
地
締
結
婚
姻
。
(
一

O
七
二
一
條
)

對
「
無
效
限
制
」
(
常
見
的
並
不
多
)
一
定
要
了
解
清
楚
，
這
方
面
的
「
無
知
」
或
「
錯
誤
」

誤
在
內
)
並
不
能
使
婚
姻
成
為
有
效
的

.. 

關
於
否
定
行
為
效
力
或
否
定
行
為
能
力
的
法
律
之
無
知
或
錯
誤
，
不
阻
止
該
法
律
之
效
力
，
但

另
有
明
文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一
五
條
，
一
項
)

(
共
同
錯

問
.. 

有
「
無
效
限
制
」
的
人
是
不
是
沒
辦
法
結
婚
了
?

答
•• 

有
的
「
無
效
限
制
」
是
教
會
規
定
的
。
查
詢
出
來
，
申
請
結
婚
許
可
就
沒
問
題
了
。
法
律
名
詞
是

自
由
身
分
如
何
確
定

九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
豁
免
」
。
限
制
最
常
見
的
是

.. 

天
主
教
教
友
和
沒
領
洗
的
非
教
友
結
婚
(
一

O
八
六
條
)
。
事
實
上
，

這
樣
的
個
案
如
此
多
，
香
港
教
區
的
堂
區
主
任
司
鐸
得
到
授
權
，
他
自
己
就
可
豁
免
此
限
制
，
不
必
每
次

都
寫
信
到
主
教
公
署
(
牧
民
于
冊
，
一
九
七
九
，
五
，

2
)

另
外
一
個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可
以
說
是
越
來
起
常
見
了
，
那
就
是
結
婚
當
事
人
一
方
或
雙
方
結
過
婚
也

離
過
婚
(
一

O

八
五
條
)
。
這
個
限
制
是
豁
免
不
得
的
，
而
是
應
該
設
法
把
前
婚
解
散
或
宣
佈
無
效
(
詳

見
本
書
下
篇
)

間
.. 

「
近
親
不
結
婚
」
'
這
樣
的
規
矩
在
新
法
典
中
仍
存
在
嗎
?

答
•• 

存
在
著
，
但
是
簡
化
了
許
多
。

首
先
該
說
的
是
計
算
親
等
的
方
法
，
新
法
典
改
用
羅
馬
法
及
一
般
民
法
(
我
國
在
內
)
的
計
算
方

法
.. 

「
一
世
為
一
視
等

L
(

一
O
八
條
)

直
系
親
屬
(
血
親
、
姻
親
、
假
姻
親
、
法
親
)
彼
此
之
間
一
概
禁
止
結
婚
，
結
婚
無
效
。
我
國
文
化

重
視
「
輩
分
」

o

輩
分
不
同
的
結
婚
有
「
亂
倫
」
味
道
。
因
此
這
個
限
制
很
少
出
現
在
我
們
聖
堂
登
記
結

婚
的
人
身
上
。

論
到
旁
系
親
屬
，
教
會
法
禁
止
的
只
有
血
親
旁
系
四
親
等
之
內
者
(
一

O
九
一
條
)
，
及
法
親
旁
系
二
親



等
(
一

O

九
四
條
)
。
較
常
見
的
是
「
表
兄
妹
」
屬
前
者
，
同
一
人
的
親
生
子
女
與
養
子
女
想
結
婚
，
這

屬
後
者
，
求
豁
免
即
可
。
男
子
之
妻
去
世
，
他
可
娶
妻
之
姐
妹
。
這
在
今
天
已
不
是
限
制
。
同
樣
地
，
女

子
之
丈
夫
去
世
，
她
可
嫁
給
丈
夫
之
兄
弟
，
但
這
是
少
見
的
。
其
他
如

.• 

女
子
與
舅
舅
或
姑
父
是
旁
系
血

親
三
親
等
，
在
禁
止
結
婚
範
圍
之
內
。
但
是
，
如
同
前
面
講
過
，
中
國
人
重
視
輩
分
。
不
必
為
這
樣
罕
見

之
個
案
傷
腦
筋
。

問
.. 

還
有
什
麼
別
的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嗎
?

答
•• 

有
。
可
是
在
確
定
自
由
身
分
時
，
可
以
不
用
理
會
它
們
。

有
的
是
不
能
問
結
婚
當
事
人
的
，
例
如

.. 

「
婚
前
、
永
久
的
不
能
人
道
。
」
(
一

O
八
四
條
)
|
解

釋
意
義
，
見
「
張
」
頁
五
三
五
至
五
三
七
。
|
又
如
「
殺
死
配
偶
為
再
婚
」
(
一

O
九
O
條
)
。
此
外
，

準
新
郎
「
脅
持
女
子

L
結
婚
無
效
(
一

O
八
九
條
)
。
司
鐸
約
談
當
事
人
時
，
如
有
此
限
制
情
況
，
應
該

看
得
出
。
可
是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區
，
這
樣
的
事
該
是
極
少
極
少
的
。
會
用
武
力
迫
婚
的
男
人
，
大
概
不
信

教
。
結
婚
不
在
教
堂
裡
舉
行
，
也
沒
人
訝
異
。
不
少
教
會
法
律
是
為
老
教
友
國
家
定
的
。
|
女
孩
子
被
長

輩
強
迫
結
婚
不
是
限
制
，
而
是
「
合
意
瑕
疵
」
(
詳
見
下
篇
)

注
意
.. 

「
不
能
生
育
，
不
禁
止
結
婚
，
也
不
使
婚
姻
無
效
，
但

-
O
九
八
條
的
規
定
不
變
。
」

自
由
身
分
如
何
確
定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八
四
條
，
三
項
)
。
動
過
結
紮
手
術
的
，
可
以
結
婚
，
但
應
告
之
對
方
，
不
可
欺
騙
，
這
是
一

O
九
八

條
的
規
定
。

領
過
聖
秩
(
聖
秩
指
主
教
、
可
鐸
、
執
事
。
一

O
O

九
條
一
項
。
)
在
修
會
發
過
永
久
貞
潔
願
者

(
一
O
八
七
、

-
O
八
八
條
)
禁
止
結
擂
。
假
如
有
這
樣
的
人
來
申
請
結
婚
，
或
是
已
有
「
獨
身
義
務
」

之
豁
免
，
此
時
，
他
們
會
自
動
說
出
。
如
果
沒
得
豁
免
，
大
概
是
問
也
悶
不
出
來
。

l

究
竟
這
還
是
很
少

有
的
個
案
。

最
後
，
「
男
未
滿
十
六
歲
，
女
未
滿
十
四
歲
不
得
結
婚
。
」

(
一
O
八
三
條
)

問
•• 

有
的
限
制
在
我
們
這
些
地
區
可
能
少
見
，
如
年
齡
、
近
親
等
.
，
可
是
也
許
在
中
國
大
陸
不
那
麼
稀

罕
。
探
親
的
可
鐸
能
做
些
什
麼
?

答
•. 

上
面
講
過
的
教
廷
對
中
國
大
陸
的
函
件
，
制
定

.. 

在
中
國
現
在
的
情
況
下
，
教
友
結
婚
可
不
受
教
會
習
於
豁
免
的
教
會
法
所
規
定
的
婚
姻
限
制
。

(
婚
配
聖
事
，
1
)

所
以
，
在
中
國
大
陸
，
教
會
法
制
定
的
婚
姻
限
制
不
約
束
當
地
的
教
友
了
。
例
如

•. 

混
合
婚
姻
、
表

兄
妹
通
婿
。
而
神
律
定
的
限
制
，
連
教
宗
也
不
能
豁
免
，
如
不
能
人
道
。
|
上
面
講
過
，
前
婚
關
係
的
限



制
是
不
能
豁
免
的
，
只
能
把
前
婚
闊
係
解
散
。
解
散
的
法
律
途
徑
(
詳
見
下
篇
)
，
為
大
陸
教
會
和
我
們

都
是
相
同
的
。

問
•. 

查
詢
出
婚
姻
限
制
，
應
向
誰
請
求
豁
免
?

答
•• 

向
舉
行
婚
禮
的
當
地
主
教
或
是
向
當
事
人
所
屬
本
區
主
教
申
請
(
一

O
七
八
條
一
項
)
。
主
教
權
力

大
，
一
切
教
會
法
制
定
的
限
制
他
都
可
豁
免
，
除
了
教
宗
保
留
的
三
項
限
制

.. 

聖
秩
、
宗
座
立
案
修
會
的

永
久
貞
潔
聖
願
、
殺
害
配
偶
(
一

O
七
八
條
三
項
)
。
在
「
急
迫
情
況

L
中
，
即
當
一
切
準
備
就
緒
時
，

才
發
現
婚
姻
限
制
，
來
不
及
向
有
權
豁
免
者
申
請
豁
免
，
此
時
，
主
教
也
可
豁
免
殺
害
配
偶
限
制
(
一

O

八
O
條
)
。
當
事
人
有
死
亡
危
險
時
，
主
教
除
了
由
「
司
鐸
聖
秩

L
而
來
的
限
制
不
能
豁
免
之
外
，
可
豁

免
其
他
一
切
教
會
法
制
定
的
婚
姻
限
制
。

問
•. 

在
豁
免
限
制
一
事
，
司
鐸
有
何
權
力
?

答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除
有
主
教
之
委
任
，
司
鐸
沒
有
什
麼
權
力
。
(
上
面
說
過
，
香
港
教
區
的
堂
區
主

任
司
鐸
可
豁
免
混
合
婚
姻
限
制
)

當
事
人
有
死
亡
危
險
時
，
司
鐸
豁
免
限
制
的
權
力
同
主
教
。

在
「
急
迫
情
況
」
(
意
義
見
前
)
中
，
而
且
事
實
上
大
家
不
知
道
當
事
人
有
婚
姻
限
制
峙
，
(
這
是
「
隱

自
由
身
分
如
何
確
定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四

密
個
案

L
的
官
方
解
釋
，
《
宗
座
公
報

V

一
九
二
八
，
頁
六
一
。
與
一

O
七
四
條
的
「
隱
密
限
制
」
的
意

義
很
不
一
樣
)
，
司
鐸
豁
免
權
力
同
主
教
(
一

O
八
O
條
)
。
不
過
這
權
力
用
途
不
大
。
比
方
，
混
合
婚

姻
、
表
兄
妹
結
婚
，
事
實
上
，
可
能
是
隱
密
個
案
嗎
?
台
北
總
教
區
的
司
鐸
在
急
迫
情
況
中
，
雖
然
個
案

不
是
隱
密
的
，
仍
有
權
豁
免
教
會
法
制
定
的
婚
姻
限
制
，
除
鐸
品
、
直
系
姻
親
、
小
於
法
定
結
婚
年
齡
兩

歲
以
上
(
職
權
手
冊
，

6

，
A
)
。
最
常
見
的
混
合
婚
姻
限
制
，
他
就
有
權
豁
免
了
。
請
注
意

.. 

「
必
須

用
電
話
向
有
權
者
申
請
，
就
構
成
『
急
迫
情
況
』

0

」
(
一

O
七
九
條
四
項
)

問
•• 

混
合
婚
姻
在
新
法
典
中
，
有
什
麼
「
新
」
的
規
定
嗎
?

答
•• 

因
為
混
合
婚
姻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區
太
常
見
了
，
所
以
要
仔
細
地
、
慢
慢
地
解
釋
並
體
會
新
法
典
制
定

的
相
關
條
文
(
一
一
二
四
至
→
一
二
九
條
)

首
先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未
領
洗
的
外
教
人
結
婚
是
「
無
效
限
制

L
'

豁
免
時
，
應
「
滿
全
一
一
三
五

及
一
一
二
六
條
規
定
的
條
件
」
。
(
一

O
八
六
條
三
項
)
這
些
規
定
的
條
件
是
為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領
洗

的
基
督
教
人
士
」
結
婚
時
而
設
立
的
(
在
我
們
的
地
區
可
以
不
提
東
正
教
教
友
)

混
合
婚
姻
一
詞
，
狹
義
的
指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有
效
領
洗
的
基
督
教
信
徒
的
婚
姻

.• 

廣
義
的
包
括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未
領
洗
的
外
教
人
的
婚
姻
(
《
新
法
典
註
釋

V
英
文
版
，
美
國
天
主
教
教
律
協
會
編
印
，
一
九



八
五
年
，
頁
八

0
0
)

新
法
典
對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基
督
信
徒
結
婚
只
說
「
禁
止
」
，
不
說
結
婚
無
效
。
想
結
婚
，
該
請
求

「
許
可
」
(
}
戶
們
呂
立
即
)
，
不
說
申
請
豁
免
。

間
.. 

一
一
一
一
五
及
一
一
二
六
條
規
定
的
條
件
是
什
麼
?

袋
口•. 

幾
個
法
律
的
字
，
值
得
注
意
。
為
得
到
「
許
可

L
或
「
豁
免

L

，
法
律
說
.. 

應
有
「
正
當
合
理
的
理

由
」
(
一
一
二
五
條
)
。
而
舊
法
典
則
要
求
「
正
當
及
重
大
迫
切
之
理
由
」
(
一

O
六
一
條
，
一
一
站
了
一

目
)
。
張
希
賢
神
父
說
(
頁
五
三

0
)

需
要
免
除
時
，
必
須
遵
守
三
個
條
件
:
一
、
須
有
重
要
理
由
。
一
般
通
用
的
理
由
不
夠
，
需
要

更
加
重
要
的
理
由
，
才
能
免
除
。
例
如
非
位
教
方
面
有
歸
化
的
希
草
，
子
女
已
受
位
教
教
育
或

已
領
受
宗
教
洗
禮
，
有
舉
行
俗
婚
，
或
位
教
一
方
如
不
免
除
，
有
背
棄
宗
教
的
危
險
等
。

在
五
二
二
至
五
三
三
頁
，
他
講
豁
寬
限
制
通
用
的
理
由

•• 

法
律
土
通
用
的
理
由
一
、
地
方
狹
小
，
即
女
方
的
本
城
或
本
鄉
所
有

n
A教
信
徒
不
超
過
一
千

五
百
人
。
二
、
年
齡
過
大
，
即
女
子
已
超
過
二
十
四
歲
。
三
一
、
金
資
不
足
。
四
、
對
繼
承
問
題

有
起
訴
的
危
險
。
五
、
貧
窮
寡
婦
必
須
照
料
眾
多
子
女
。
六
、
避
免
民
族
或
家
庭
的
糾
紛
。

七
、
男
女
往
來
過
於
親
密
，
不
便
阻
止
，
或
已
同
居
不
便
分
離
。
入
、
女
子
已
懷
身
孕
，
或
為

自
由
身
分
如
何
確
定

五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一
六

使
子
女
合
法
化
。
九
、
女
子
已
敗
名
喪
節
。
十
、
婚
姻
需
要
治
療
。
十
一
、
雜
婚
或
在
非
位
教

牧
師
前
結
婚
的
危
險
。
十
二
、
親
屬
問
拼
居
的
危
險
。
十
三
一
、
避
免
重
大
惡
表
。
十
四
、
肘
，
品
開

拼
居
的
取
消
。
十
五
、
對
教
會
有
時
一
赫
的
功
勳
。

法
律
土
不
通
用
而
充
分
的
理
由
女
子
孤
獨
，
私
生
，
殘
疾
，
貌
醜
，
失
節
。
男
子
殘
疾
，
喪

妻
而
不
便
照
顧
子
女
，
需
要
內
助
。
結
婚
已
經
備
妥
。
結
婚
的
意
思
已
經
去
間
。
雙
方
行
為
端

方
，
結
婚
的
適
宜
。
樂
善
好
施
。
父
母
的
需
要
。
互
助
的
需
要
等

...... 

在
我
國
已
按
俗
禮
訂
婚

也
是
足
夠
的
理
由
。
女
子
年
齡
已
過
二
十
歲
已
算
過
大
。
地
方
狹
小
亦
可
應
用
於
男
子

..... 

。

台
灣
幾
個
教
區
規
定
的
「
申
請
豁
免
書
」
上
所
列
的
理
由

.. 

「
教
友
人
數
少
，
一
切
已
準
備
，
業
已
向

居
、
有
孕
、
有
子
女
。
(
劃
去
不
適
用
的
字
句
。
)
」

問
.. 

有
了
正
當
合
理
的
理
由
，
還
應
具
備
什
麼
條
件
，
方
可
得
到
豁
免
?

答
•• 

僅
天
主
教
一
方
許
下
，
「
盡
自
己
的
力
量
」
(
就
是
說
，
有
了
「
倫
理
上
的
不
能
」
，
即
相
當
大
的

困
難
，
就
可
暫
時
不
做
|
這
是
傳
統
倫
理
神
學
對
「
不
能
」
的
解
釋
，
見
張
希
賢
，
頁
四
三
)
使
子
女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及
教
育
。
法
律
不
要
求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作
下
許
諾
，
更
不
要
求
「
保
證

L
(

一
一
二
五
條



天
主
教
一
方
應
聲
明
，
確
已
準
備
避
免
失
落
信
仰
的
危
險
，
同
時
誠
懇
許
諾
，
將
盡
力
使
所
生

子
女
接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及
教
育
;

天
主
教
一
方
應
將
所
作
的
許
諾
適
時
通
知
對
方
，
使
其
真
正
知
道
天
主
教
一
方
的
許
諾
與
責

任
。

在
天
主
教
一
方
的
許
諾
中
，
排
除
失
落
信
仰
的
危
險
是
無
條
件
的
，
使
子
女
在
天
主
教
內
領
洗
受
教

育
是
有
條
件
的

.. 

「
盡
其
所
能
」

o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三
世
〈
家
庭
團
體
〉
勸
諭
的
官
方
英
譯
本
中
，
把
這

個
條
件
說
得
更
容
易
了
解

.. 

自
己
E
E

叮
叮
O
明
的
一U
X
(
台
中
影
印
版
一
四
九
頁
)

向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說
明
這
許
諾
時
，
要
婉
轉
地
解
釋

.. 

信
仰
是
最
寶
貴
、
最
美
麗
的
事
物

.. 

今
世
有

平
安
，
永
生
與
真
善
美
的
真
神
相
聚
。
自
己
有
此
寶
物
，
自
然
而
然
地
願
意
于
女
分
享
。

有
時
會
遇
到
誠
實
、
正
直
的
非
天
主
教
人
士
，
他
們
不
反
對
天
主
教
，
只
是
堅
持
等
孩
子
長
大
，
讓

孩
子
自
己
作
抉
擇
。
這
樣
的
情
況
與
天
主
教
方
面
的
「
盡
其
可
能
」
是
可
以
並
行
而
不
悸
的
。
相
反
，
若

是
非
天
主
教
人
士
出
於
仇
教
或
宗
教
狂
，
完
全
反
對
孩
子
受
洗
。
這
時
，
已
構
成
信
仰
危
險
了
。

自
由
身
分
如
何
確
定

七



禮
儀
牧
職
注
芝
事
項

問
•• 

除
了
上
面
使
得
結
婚
當
事
人
，
得
以
有
效
且
合
法
地
在
教
會
內
成
婚
的
種
種
手
續
之
外
，
合
法
證
婚

司
鐸
還
應
注
意
些
什
麼
?

答
•• 

還
-
該
注
意
堅
振
、
告
解
、
聖
體
聖
事
的
領
受
(
一

O
六
五
條
)
。

婚
姻
道
理
的
宣
講
(
梵
三
大
公
會
議
改
變
許
多
)
。

婚
前
牧
職
的
準
備
(
新
法
重
視
此
點
)
(
一

O
六
三
、
六
四
條
)

證
婚
後
蓋
章
作
證
，
以
便
結
婚
當
事
人
辦
理
戶
籍
手
續
等
等
。
中
華
民
國
法
律
承
認
教
會
婚
姻
方
式
有
效

合
法
(
民
法
九
八
二
條
)

在
教
會
內
也
該
登
記
(
張
，
頁
五
六
八
)
，
(
法
典
一
二
三
條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條
)

問
•• 

梵
三
大
公
會
議
對
婚
姻
聖
事
的
訓
誨
怎
樣
影
響
了
新
法
典
?

答
•• 

為
強
調
婚
姻
之
神
聖
性
，
新
法
典
描
述
婚
姻
時
，
用
「
盟
約
」
取
代
舊
法
典
之
「
契
約
」
(
舊
法
一

。
一
二
條
)
。
建
立
婚
姻
盟
約
之
相
互
交
付
之
客
體
，
新
法
說

.. 

「
彼
此
將
『
自
己
』
相
互
交
付
」
(
一

禮
儀
牧
職
注
意
事
項

九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
五
七
條
二
項
，
雙
引
號
筆
者
所
加
)
。
取
代
舊
法
之
「
交
付
及
接
收
對
於
『
身
體
』
之
永
久
專
權
」

(
一
O

八
一
條
二
項
)
。
此
外
，
不
再
講
婚
姻
首
要
次
要
目
的
以
及
決
要
目
的
附
屬
首
要
目
的
(
舊
法


O

二
二
條
一
項
)
。
代
之
者
是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在
〈
人
類
生
命
〉
通
諭
中
把
梵
二
道
理
「
界
說
化
」
的
描

繪
。
同
道
宣
講
婚
姻
聖
事
或
是
準
備
教
友
領
受
婚
配
聖
事
時
，
可
參
考
拙
著
《
性
愛
、
婚
姻
、
獨
身

V

(
光
啟
一
九
八
七
)
書
中
「
婚
姻
盟
約
與
婚
姻
聖
事
」
一
文
三
貝
五
九
|
八
八
)

現
在
依
照
拉
了
原
文
，
重
譯
新
法
典

-
O
五
五
條
一
一
均
只.. 

婚
姻
盟
約
是
男
女
雙
方
籍
以
建
立
整
體
生
活
的
共
融
，
其
自
然
本
質
指
向
夫
妻
的
福
祉
以
及
生

育
和
教
養
子
女
，
而
且
兩
位
領
洗
者
之
間
的
婚
姻
被
主
基
督
提
昇
到
聖
事
的
尊
位
。

問
•• 

舉
行
婚
禮
有
沒
有
季
節
時
期
方
面
的
規
定
?

答
•. 

新
法
典
完
全
不
提
此
事
。
本
來
新
法
典
的
草
案
還
有
一
條
講
婚
禮
的
時
期
。
條
文
是
舊
法
典
一

-
o

八
的
第
二
珀
(
•. 

「
於
全
年
各
時
間
內
，
均
得
結
婚
」
。
而
舊
法
典
此
條
的
第
二
、
三
項
根
本
沒
列
在
草
案

內
。
這
兩
項
講
將
臨
期
四
旬
期
禁
止
給
予
隆
重
祝
福
。

新
法
典
討
論
時
，
委
員
們
認
為
連
舊
法
第
一

-
O
八
條
一
項
也
該
廢
除
。
於
是
新
法
典
中
不
講
婚
禮
時
期

的
事
。
討
論
議
程
案
卷
有
這
麼
一
段
話
，
值
得
研
讀
新
法
典
的
人
士
玩
味

.. 



一
些
委
員
認
鳥
〈
係
留
舊
法
一

-
O

入
條
一
項
)
這
個
規
定
是
多
餘
的

•• 

因
為
，
如
果
完
全
不
(

口
E
Z

講
時
期
，
明
類
的
是
全
年
各
時
期
內
均
得
結
婚
。
(
的

C
E
E

旦
旦
哥
哥
的

L
S
∞
L
D
U
)

「
不
禁
止
，
表
示
就
是
許
可
。
」
這
也
是
新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的
精
神

.. 

教
宗
不
保
留
，
主
教
就
有
權

豁
免
(
即

.. 

行
使
自
身
本
有
的
權
力
)
。

今
天
在
《
婚
姻
禮
典

V
(

一
九
八
八
年
修
訂
版
，
拉
了
原
文
見

c
n
F
S

《
法
典
後
之
法
律

V
四
，
頁

五
四
九
四
|
五
)
有
這
麼
一
條

.• 

如
泉
在
將
臨
期
、
四
句
期
或
其
他
有
懺
悔
意
義
的
時
期
舉
行
婚
禮
，
本
堂
司
鐸
應
提
示
新
婚
夫

婦
，
注
意
這
些
禮
儀
時
期
的
特
殊
性
質
。
(
第
十
一
節
)

原
法
令
是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頒
布
的
，
這
是
聖
禮
部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訓
令
的
修

訂
。
趙
慶
源
神
父
解
釋
這
條
規
定

.. 

「
禮
儀
時
期
的
特
殊
性
」
一
詞
所
指
為
何
，
聖
職
部
未
加
以
說
明
;
但
依
至
今
之
說
法
與
習
慣

而
斷
定
，
以
能
使
於
新
婚
夫
婦
明
暸
'
「
禁
時
」
原
為
要
人
齋
戒
及
補
贖
之
時
期
，
故
於
結
婚

時
應
力
避
繁
華
與
舖
張
，
以
符
合
「
禁
時
」
之
精
神
。
(
《
天
主
教
婚
姻
法
淺
釋
》
頁
三
一

九
)

問
•. 

有
關
「
混
合
婚
姻

L
的
禮
典
，
新
法
典
有
何
規
定
?

禮
儀
牧
職
注
意
事
項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袋
口•• 

只
說
了
一
點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基
督
教
信
徒
結
婚
「
應

L
在
聖
堂
內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
可
L
在
聖
堂
內
(
一
一
一
八
條
)
.
，
舊
法
典
原
則
是
應
在
聖
堂
以
外
的
地
方
舉
行
婚
禮
(
一

-
O
九
條

三
項
)新

法
典
完
全
不
提
舊
法
典
極
其
嚴
厲
的
規
定

.. 

混
合
婚
姻
「
永
不
得
准
許
舉
行
彌
撒

L
(

一
-
O
三

條
三
項
)上

面
講
的
「
婚
姻
禮
典

L
規
定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基
督
教
信
徒
結
婚
時
，
有
教
區
當
局
的
同
意
許
可
舉

行
彌
撒
。
而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
則
「
當

L
用
「
教
友
和
外
教
人
的
婚
禮
」
(
其
中
沒
有
彌

撒
)

現
在
有
個
牧
靈
問
題

..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區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的
很
多
很
多
。
如
果
婚
禮

沒
有
彌
撒
'
天
主
教
一
方
及
其
信
天
主
教
的
親
友
則
不
能
獻
感
恩
祭
、
領
聖
體
，
他
們
會
覺
得
難
過
。
中

國
人
最
重
視
婚
喪
大
事
，
這
方
面
千
萬
別
得
罪
人
。
不
論
喜
事
或
喪
事
，
能
配
合
教
友
的
請
求
，
使
他
們

對
教
會
有
好
感
，
是
在
這
個
新
教
友
地
區
傳
褔
立
自
非
常
重
要
的
事
。

許
不
許
在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的
婚
禮
中
舉
行
彌
撒
呢
?
尤
其
是
教
友
一
方
自
動
請
求
舉
行
彌

撒
。
筆
者
的
回
答

.. 

舉
行
彌
撒
不
違
反
新
法
典
的
精
神
。
首
先
，
新
法
典
全
不
提
此
事
。
「
不
禁
止
，
就

是
許
可
」
，
在
上
個
問
題
講
過
。
法
典
(
母
法
)
不
講
，
「
婚
姻
禮
典
」
(
子
法
)
的
細
則
應
在
「
母



法
」
的
精
神
下
了
解
。

此
外
，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聖
職
部
有
關
混
合
婚
姻
之
訓
令
(
《
也
宗
示
座
公
報
》
一
九
六
六
，
頁

二
三
五
二
三
九
)
第
四
條
規
{
定
疋

.. 

「
教
區
首
長
得
准
許
混
合
婚
姻
享
用
聖
禮
節
及
習
慣
之
祝
福
與
致

辭
。
」
趙
慶
源
神
父
譯
出
這
條
條
文
，
隨
即
解
釋

.. 

「
混
合
婚
姻
.
:
:
.
:
.
亦
得
為
之
舉
行
結
婚
彌
撒
。
」
(
趙

書
，
首
頁
〈

請
注
立
意
日
忌
心
，
訓
令
並
不
分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基
督
教
信
友
之
婚
姻
，
和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之
婚
姻
。

趙
楠
父
的
解
釋
也
不
分
。
一
九
六
七
年
台
北
總
教
區
會
議
決
議
第
一
七
四
條
也
不
分

.. 

「
倘
口
三
方
是
教
友
，
婚
姻
亦
可
在
聖
堂
內
以
天
主
教
儀
式
舉
行
，
且
可
舉
行
婚
禮
彌
撒
及
祝
福

一
九
六
六
年
的
訓
令
，
簽
署
人
是
聖
職
部
部
長
歐
大
衛
樞
機
(
訓
令
譯
文
見
《
鐸
聲

V
四
十
三
期
，

趙
書
，
頁
四
七
五
|
四
八

0
)

。
年
歲
稍
長
的
問
道
都
會
記
得
他
是
有
聖
德
但
非
常
嚴
格
守
法
的
人
。
當

時
可
說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的
精
神
對
教
會
司
法
還
沒
有
發
生
很
大
的
影
響
。
那
麼
，
一
九
六
六
年
許
可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時
奉
獻
彌
撒
、
拜
天
謝
恩
，
今
天
在
牧
靈
關
懷
需
要
之
下
，
許
可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的
婚
姻
舉
行
感
恩
祭
，
誰
能
說
這
是
違
反
新
法
典
的
精
神
呢
?

禮
儀
牧
職
注
意
事
項



嬉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問
•. 

婚
禮
缺
陷
指
的
是
什
麼
?

答
•• 

是
指
那
些
使
婚
姻
無
效
的
缺
失
瑕
疵
。
本
文
特
別
注
意
使
婚
姻
無
效
的
重
要
因
素
。
其
他
使
婚
姻
不

合
法
、
不
產
生
豐
富
神
益
的
牧
職
措
施
，
儘
旦
旦
少
講
，
目
的
是
使
一
般
問
道
有
這
麼
一
個
印
象

.. 

教
會
婚

姻
法
不
是
太
瑣
碎
的
，
更
不
是
只
有
專
家
才
能
應
付
的
。

使
婚
姻
無
效
的
原
因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區
最
常
見
的
是
﹒
﹒
未
遵
守
教
會
法
定
結
婚
儀
式
﹒
，
其
次
是
結
婚

當
事
人
之
一
隱
瞞
一
個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
例
如
大
陸
有
前
妻
.
，
民
法
結
婚
又
離
婚
(
誤
以
為
民
法
結
的

婚
，
當
然
民
法
也
可
解
散
，
跟
教
會
無
關
)
。
至
於
「
婚
姻
合
意
」
(
一

O
九
五
|
一

-
O
七
條
)
那
複

雜
的
文
章
，
本
文
差
不
多
隻
字
不
提
。
正
常
的
人
結
婚
加
上
這
個
那
個
條
件
作
什
麼
?
至
於
許
可
離
婚
這

個
觀
念
固
然
現
代
人
，
尤
其
是
知
識
分
子
都
會
有
，
但
教
會
法

-
O
九
九
條
說
得
好

•. 

對
婚
姻
的
單
獨
性
、
或
永
久
性
、
或
聖
事
性
的
尊
嚴
發
生
錯
誤
時
，
只
要
比
錯
誤
未
「
限
定
意

志
」
'
並
不
損
害
婚
姻
的
合
意
。
(
引
號
筆
者
所
加
)

婚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五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一
、

一，、

「
限
定
意
志

L
是
說
.. 

「
除
非
教
會
許
可
離
婚
(
多
妻
)
，
我
就
寧
可
不
在
教
會
內
結
婚
，
也
不
放

棄
我
離
婚
的
主
權
。
」

婚
姻
合
意
這
一
章
教
會
法
，
為
辦
理
宣
告
婚
姻
無
效
是
最
有
用
的
(
詳
見
下
篇
)

間
.. 

遇
到
一
對
夫
妻
，
或
是
雙
方
都
是
教
友
，
或
是
一
方
是
教
友
，
但
是
沒
有
在
教
會
裡
舉
行
婚
禮
。
這

個
缺
失
如
何
補
正
?

答
•• 

首
先
是
一
個
權
衡
利
弊
的
牧
職
考
量
。
我
們
是
生
活
在
信
德
式
微
的
社
會
環
境
中
，
|
「
人
子
來
臨

時
，
能
在
世
上
找
到
信
德
嗎
?
」
(
路
十
八
8
)
|
這
一
對
未
舉
行
教
會
婚
禮
的
夫
妻
可
能
正
處
於
婚
姻

破
裂
的
邊
緣
，
或
是
婚
姻
生
活
有
了
重
大
的
困
難
。
如
果
，
說
服
了
他
們
，
補
行
了
教
會
婚
禮
，
最
後
還

是
民
法
離
了
婚
(
兩
個
人
都
是
教
友
，
就
只
有
一
方
死
亡
，
才
中
斷
教
會
婚
姻
關
係
)
。
這
樣
子
，
最
好

還
是
觀
察
一
下
，
看
看
婚
姻
能
否
保
持
其
永
久
性
，
再
請
他
們
補
行
婚
禮
。

間
.• 

補
行
教
會
婚
禮
如
何
去
作
?

答
•• 

婚
法
第
一

-
O
六
條
說
.. 

如
因
缺
少
法
定
儀
式
而
婚
姻
無
效
，
為
其
成
為
有
效
，
必
須
照
法
定
儀
式
重
行
結
婚
。

「
重
行
結
婚

L
的
意
義
是
.. 

要
確
定
自
由
身
分
，
證
婚
的
「
合
法
性

L

，
然
後
，
照
本
文
最
前
面
的
第
二



問
，
婉
轉
地
告
訴
當
事
人
舉
行
教
會
婚
禮
的
需
要
及
神
益
，
他
們
了
解
並
同
意
之
後
，
至
少
補
行
教
會
有

效
婚
姻
儀
式
所
要
求
的
。

問
.. 

有
時
會
遇
到
「
善
意
」
未
行
教
會
婚
禮
的
夫
婦
，
往
往
其
中
之
一
是
未
領
洗
的
外
教
人
，
兩
人
民
法

結
婚
，
婚
後
生
活
穩
當
，
且
生
有
子
女
。
怎
麼
能
「
發
出
新
結
婚
意
志
行
為
」
(
一
一
五
七
條
)
?

答
•. 

首
先
請
注
意
舊
法
與
新
法
在
拉
丁
文
字
方
面
所
有
的
改
變
。
舊
法
要
求
發
出
「
新
」
結
婚
意
志
行
為

的
那
個
人
，
對
現
存
的
婚
姻
口

C
口
的
E

由
聞
始
就
不
存
在
(
舊
法
一
一
三
四
條
)
。
這
個
拉
丁
字
有
「
確

定
」
「
明
認

L
的
意
味
。
這
樣
，
就
不
易
在
善
意
未
遵
守
儀
式
的
人
的
心
態
中
，
先
「
確
定
」
自
己
的
婚

姻
無
效
，
再
發
出
「
新
」
結
婚
意
志
行
為
。

可
是
新
法
換
了
別
的
拉
了
字

.. 

名
古
巴
巴
『
(
一
一
五
七
條
)
。
這
個
動
詞
的
「
確
定
性
」
就
弱
多

了
.. 

多
多
少
少
覺
著
自
己
的
婚
姻
不
妥
當
就
可
以
了
。
這
個
人
本
來
是
善
意
的
。
可
是
他
(
她
)
是
教

友
，
可
對
此
人
講
解
婚
姻
如
此
重
大
的
事
，
怎
可
沒
有
教
會
的
祝
福
，
怎
可
不
析
求
天
主
的
褔
佑
?
這
時

此
位
教
友
就
會
視
現
存
的
婚
姻
不
完
整
，
而
發
出
願
意
締
結
完
整
婚
咽
的
意
志
行
為
，
也
就
是
「
新

L
結

婚
意
志
行
為
了
。
|
筆
者
在
額
我
略
大
學
讀
教
律
時
，
老
師

Z
E
E

『
叩
門
丹
已
經
講
了
這
個
牧
職
措
施
。

至
於
不
是
教
友
的
工
刀
，
很
難
說
服
此
人
感
到
自
己
的
婚
姻
不
妥
當
。
法
律
不
要
求
此
人
發
出
「
新
」
結

婚
意
志
行
為
。
只
對
此
人
說

.. 

為
了
使
教
友
配
偶
心
中
平
安
、
更
滿
足
祈
求
神
佑
的
心
願
，
請
此
人
眼
教

婚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七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1'-

友
配
偶
舉
行
一
次
天
主
教
婚
禮
。
有
時
可
趁
著
他
們
結
婚
某
個
週
年
慶
，
更
容
易
補
正
此
婚
姻
。
至
於

混
合
婚
姻
中
，
要
求
免
除
限
制
的
條
件
(
一
一
二
五
條
)
，
如
果
看
著
事
實
上
，
非
教
友
一
方
不
干
涉
教

友
一
方
的
信
仰
生
活
，
甚
至
于
女
也
領
了
洗
，
此
時
己
經
有
了
傳
統
講
的
「
含
義
的
保
證
」
(
張
，
頁
五

四
O
|
五
四
一
)
。
不
必
提
出
這
些
條
件
，
就
可
免
除
「
信
仰
不
同

L
的
限
制
。

問
••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區
常
遇
到
這
樣
的
個
案

.. 

外
教
男
子
與
外
教
女
子
在
大
陸
結
婚
，
之
後
，
男
子
隻
身

到
了
台
灣
，
又
再
結
婚
，
可
是
隱
瞞
自
己
已
婚
之
事
。
後
來
與
在
台
灣
的
「
妻
子

L

一
起
領
洗
入
天
主

教
，
也
沒
說
已
婚
這
件
事
(
不
見
得
是
惡
意
的
)
。
現
在
兩
岸
交
往
頻
繁
，
終
於
不
能
再
隱
瞞
了
，
大
陸

的
妻
子
仍
健
在
。
怎
麼
辦
?

答
•• 

新
法
典
一
一
四
九
條
准
許
此
男
子
與
大
陸
妻
子
的
婚
姻
關
係
解
除
，
雖
然
兩
位
外
教
人
的
有
效
合
法

婚
姻
也
是
天
主
結
合
的
(
谷
十

9
)

。
在
下
篇
要
詳
細
講
這
婚
姻
的
解
散
。
這
裡
講
婚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

這
位
男
教
友
應
該
清
楚
知
道
並
決
定
只
能
擁
有
在
台
灣
這
位
配
偶
了
。
|
更
明
白
地
講
，
他
回
大
陸

探
親
，
不
能
和
前
妻
有
夫
妻
行
為
。

i

此
時
照
一
一
五
八
條
一
項
去
作
即
可
。
一
一
五
八
條
說

.. 

假
定
原

有
的
限
制
不
存
在
了

.. 

如
婚
姻
限
制
是
父
闊
的
，
夫
妻
雙
方
應
按
法
定
儀
式
重
新
表
示
合
意
。



法
定
儀
式
有
效
條
件
極
少
。
見
前
。

一
一
五
八
條
二
項
說

.. 

「
如
婚
姻
限
制
無
法
證
明
，

... 

」
該
如
何
如
何
補
正
。
這
樣
子
寫
的
條
文
比
舊
法

「
如
限
制
是
秘
密
的

... 

」
(
一
一
三
五
條
)
好
太
多
了
。
因
為
一
般
問
道
不
需
要
糾
纏
在
這
條
新
法
(
即

一
一
五
八
條
二
項
)
的
分
析
中
。
筆
者
想
不
出
有
什
麼
婚
姻
限
制
，
牧
職
工
作
中
會
遇
到
，
而
又
不
能
證

明
的
。

問.. 

婚
姻
法
最
後
一
節
講
「
根
本
補
救

L

，
牧
職
工
作
中
會
使
用
它
嗎
?

答
•• 

「
根
本
補
救

L

一
詞
，
趙
慶
源
神
父
譯
做
「
追
認

L
(

趙
主
日
，
頁
四
六
三
)

了
解
。

一
般
民
法
學
者
更
易

學
者
都
說
「
追
認
」
是
例
外
，
是
特
殊
補
正
方
法
。
「
補
正
之
並
無
重
大
困
難
時
，
則
不
准
適
用
追

認
o

」
(
趙
書
，
頁
四
六
五
)
「
能
普
通
治
療
者
，
不
採
用
根
治

o
L
(

張
，
頁
五
八
六
)

「
追
認

L
的
對
象
是
「
無
效
婚
姻

L
o

為
使
它
成
為
有
效
，
只
要
有
權
力
者
願
意
就
可
以
了
。
這
一

對
「
夫
妻

L
不
必
重
新
表
示
合
意
，
甚
至
兩
個
人
不
知
道
被
追
認
亦
可
以
(
一
一
六
四
條
)

什
麼
情
況
下
，
可
以
使
用
這
個
特
殊
、
例
外
的
無
效
婚
姻
補
正
方
法
?

趙
、
張
書
中
舉
幾
個
例
子

.. 

該
補
正
的
婚
姻
太
多
。
這
個
例
外
，
今
天
看
來
行
不
通
了
。
因
為
新
法

婚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九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四

。

典
有
一
條
新
的
使
用
「
追
認
」
的
條
件

.. 

除
非
有
相
當
可
靠
的
證
據
顯
示
，
夫
妻
雙
方
願
意
繼
續
度
婚
姻
生
活
，
不
得
給
予
根
本
補
救
。

(
一
一
六
一
條
三
項
)

有
什
麼
可
靠
的
證
據
可
以
顯
示
，
在
眾
多
該
補
正
的
婚
姻
中
，
每
一
對
夫
婦
都
還
願
意
「
白
首
借

老
」
呢
?
度
婚
姻
生
活
，
由
天
主
教
觀
點
看
，
就
是
願
意
「
白
首
偕
老
」

從
前
還
有
使
用
「
追
認
」
的
例
子

.. 

如
果
不
能
告
訴
這
無
效
婚
姻
的
一
方
或
雙
方
他
們
的
婚
姻
無

效
，
該
加
以
補
正
。
國
為
，
一
告
訴
，
一
方
或
雙
方
就
不
願
補
正
，
乾
脆
解
散
好
啦
(
參
看
趙
、
張
)

這
種
情
況
還
能
講
「
二
人
顧
意
繼
續
度
婚
姻
生
活
」
嗎
?
此
外
，
如
果
追
認
了
'
這
對
有
效
婚
姻
的
夫
妻

相
當
可
能
最
後
還
是
民
法
離
了
婿
，
而
且
在
教
會
內
無
法
解
散
們
的
婚
姻
或
宣
告
婚
姻
無
效
。
|
他
們
還

會
繼
續
領
聖
體
嗎
?
還
會
保
有
信
德
嗎
?

最
後
一
個
使
用
「
追
認
」
的
重
大
原
因
:
「
教
會
犯
有
錯
誤
」
(
趟
，
頁
四
六
五
)
。
「
對
婚
姻
的

無
效
不
便
告
知
當
事
人
」
(
張
，
百
二
五
八
)
。
例
如
，
好
不
容
易
使
二
人
補
行
了
法
定
儀
式
。
之
後
，

司
鐸
發
現
忘
記
確
定
二
人
自
由
身
分
，
而
這
兩
人
事
實
上
有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
請
這
兩
個
人
再
一
次
舉
行

法
定
儀
式
嗎
?
|
這
該
也
是
少
有
的
「
健
忘
司
鐸
」
吧
!

看
來
不
能
「
單
純
補
救
」
而
必
須
「
追
認
」
的
個
案
，
在
新
法
典
的
光
照
之
下
，
不
是
那
麼
值
得
腳

踏
實
地
的
工
作
用
道
多
費
腦
筋
研
究
的
事
。



問
•• 

誰
有
權
力
給
予
「
根
本
補
救
」
(
追
認
)
?

答
•• 

當
然
教
宗
有
權
力
。
主
教
在
這
方
面
權
力
不
大
，
只
能
在
單
獨
的
個
案
中
。
(
意
思
是
說
不
能
給
予

「
普
遍
的
追
認
」

.• 

某
地
區
或
某
段
時
期
內
的
所
有
的
無
效
婚
姻
都
予
以
追
認
，
主
教
無
此
權
力
)
。
假

如
無
效
婚
姻
的
原
因
是

.• 

聖
秩
、
公
開
貞
潔
聖
願
、
殺
害
配
偶
，
主
教
也
無
榷
。
此
外
，
一
個
成
文
神
律

或
自
然
律
的
限
制
(
如
婚
姻
關
係
、
不
能
人
道
)
，
雖
然
此
時
已
經
不
存
在
了
，
主
教
仍
無
權
力
僅
用
他

的
意
願
使
無
效
婚
姻
成
為
有
效
的
，
應
該
使
用
「
普
通
補
救
斤
，
無
法
使
用
普
通
補
救
，
該
向
聖
座
申
請

根
本
補
救
。

婚
禮
缺
陷
如
何
補
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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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徊
較
索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堂
區
司
鋒
站
在
傳
福
音
的
「
最
前
線
」
'
碰
到
教
會
婚
姻
法
問
題
，
大
都
希
望
有
個
簡
明
又
實
用
的
解
答
。

本
文
就
避
免
詳
細
分
析
法
律
，
而
只
作
牧
職
方
面
的
具
體
探
討
。
誠
懇
盼
望
圈
內
外
婚
姻
法
專
家
前
輩
惠
予
修
正

補
充
。
也
許
有
一
天
可
以
把
大
家
的
共
識
編
印
成
單
頁
，
在
神
父
月
省
時
(
比
方
說
)
，
提
供
作
為
參
考
討
論
資

吋
斗
1
3

ψ
*
n
l
c
 

問
•• 

新
法
典
看
來
比
舊
法
典
故
寬
許
多
。
當
今
的
教
友
在
守
規
方
面
已
經
夠
鬆
了
'
是
不
是
在
實
行
新
法

典
，
尤
其
是
婚
姻
法
的
時
候
，
該
比
較
緊
、
比
較
嚴
格
一
些
?

答
•• 

這
樣
的
感
嘆
多
次
來
自
年
高
德
韌
的
神
父
。
一
般
來
講
，
教
友
守
教
規
的
精
神
的
確
不
如
往
昔
，

i

最
近
去
過
大
陸
的
神
父
更
加
有
如
此
的
感
觸
。
然
而
，
今
天
台
灣
、
港
澳
地
區
的
社
會
變
化
太
大
了
。
個

人
意
識
很
強
，
對
權
威
的
尊
敬
很
弱
.
，
強
調
隱
私
自
由
，
輕
忽
團
體
紀
律
。
因
此
，
與
其
由
外
面
講
教

訓
、
加
壓
力
(
可
能
更
生
出
反
作
用
)
，
不
如
增
強
他
們
個
人
與
天
主
的
親
密
來
往
，
讓
天
主
由
他
們
的

內
心
改
變
他
們
。
具
體
地
說
，
只
要
教
友
多
參
與
感
恩
祭
、
多
領
聖
體
，
自
動
自
發
的
虔
誠
終
究
是
會
產

生
的
。

幾
個
較
常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四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四

四

這
大
概
就
是
今
天
教
會
立
法
者
所
以
放
寬
紀
律
的
心
理
。
讓
我
們
信
賴
他
們
的
智
慧
，
也
依
照
現
行
教
會

法
的
寬
大
仁
慈
精
神
，
來
牧
放
基
督
託
給
我
們
的
羊
群
。

間
.. 

新
法
典
的
寬
大
仁
慈
精
神
，
有
什
麼
例
子
嗎
?

答
•• 

在
婚
姻
法
中
，
最
顯
明
的
是
「
混
合
婚
姻

L
以
及
「
婚
姻
合
法
離
散
」
這
兩
件
事
。
先
講
「
混
合
婚

姻
」
.. 舊

法
「
極
其
嚴
格
地

L
(

一
O
六
O
條
)
禁
止
混
合
婚
姻
，
必
須
有
「
正
當
重
大
迫
切
的
理
由
」

方
可
「
免
除
」
這
個
限
制
(
一

O
六
一
條
)
。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應
作
「
保
證
」
'
許
諾
子
女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及
教
育
(
人
工
)
。
婚
禮
不
可
在
聖
堂
內
舉
行
(
一

-
O
九
條
第
三
節
)
，
實
在
不
得
已
，
可
有
些
婚
禮

儀
式
，
但
總
也
不
許
可
舉
行
彌
撒
(
一

-
O

二
條
)
等
等
。

新
婚
姻
法
改
變
了
這
一
切

.. 

拉
丁
文
「
極
其
嚴
格
地
」
那
個
副
詞
不
見
了
。
只
要
有
「
正
當
合
理
」
的
理

由
，
就
可
得
到
教
區
首
長
的
「
許
可
」
(
不
說
是
「
免
除
」
)
。
僅
天
主
教
一
方
許
下
，
「
盡
自
己
的
力

量
L
(
就
是
說
，
有
了
「
倫
理
上
的
不
能
」
，
即
相
當
重
大
的
困
難
，
就
可
暫
時
不
做
|
這
是
傳
統
倫
理

神
學
對
「
不
能
」
的
解
釋
，
見
張
希
賢
，
頁
四
一
二
)
使
子
女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及
教
育
。
法
律
不
要
求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作
什
麼
許
諾
，
更
不
要
求
「
保
證
」
(
一
一
二
五
條
)
。
與
基
督
教
教
友
的
混
合
婚
禮
「
應

L

在
聖
堂
內
，
與
外
教
人
的
「
可
」
在
教
堂
內
(
一
一
一
八
條
)
。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教
廷
頒
佈
的



「
混
合
婚
姻
訓
令
」
'
廢
除
舊
法
典
的
一
一

O

三
條
及
一

-
O
九
條
，
所
以
可
以
舉
行
彌
撒
(
趙
慶
源
，

頁問
•• 

混
合
婚
姻
看
來
是
個
陷
阱
，
使
教
友
離
開
教
會
、
丟
失
信
德
。

答
.• 

混
合
婚
姻
千
真
萬
確
不
是
理
想
的
。
說
上
面
的
話
的
，
可
能
是
悲
慘
的
經
驗
之
談
。
然
而
，
要
分

「
事
先
」
與
「
事
後
」

o

什
麼
意
思
?
一
定
要
鼓
勵
教
友
青
年
彼
此
認
識
成
婚
，
並
給
他
們
創
造
機
會
彼

此
交
友
等
等
。
然
而
當
一
位
教
友
已
經
選
擇
了
非
天
主
教
教
友
為
終
身
伴
侶
，
現
在
來
到
牧
者
之
前
請
求

教
會
祝
福
證
婚
，
此
時
，
牧
者
就
該
盡
一
切
可
能
使
「
木
已
成
舟
」
的
混
合
婚
姻
產
生
的
禍
害
越
少
越

好
。
用
俗
話
來
講
，
別
「
潑
冷
水

L

，
能
使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對
教
會
的
印
象
越
積
極
越
好
。

新
法
典
一
一
二
八
條
，
勸
勉
牧
者
給
予
混
合
婚
姻
者
心
靈
的
輔
助
，
看
來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問
.• 

民
法
離
婚
本
身
就
是
違
反
天
主
的
誡
命
。
離
婚
就
是
犯
罪
。
可
以
允
許
離
婚
而
不
再
結
婚
的
教
友
領

聖
體
嗎
?

袋
口•• 

有
關
此
事
，
教
會
也
看
到
社
會
的
急
邊
重
大
變
化
。
今
天
人
們
對
婚
姻
的
要
求
很
高
.
，
工
業
化
的
社

會
、
小
家
庭
制
度
、
婦
女
地
位
的
提
高
，
在
在
都
不
像
昔
日
「
偏
靜
態
」
的
杜
群
處
境
，
會
帶
來
婚
姻
的

穩
固
安
定
。
為
此
，
教
會
今
天
更
了
解
婚
姻
破
裂
不
一
定
常
有
「
主
觀
惡
」

o

換
言
之
，
教
會
承
認
，
婚

幾
個
較
常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四

五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四
六

姻
破
裂
有
時
是
無
可
奈
何
、
無
法
挽
救
的
事
。
既
然
無
可
奈
何
，
良
心
上
也
沒
有
罪
至
少
此
時
此
地
如

此
，
當
初
能
有
的
過
失
，
己
得
到
天
主
的
赦
免
。

教
{
示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在
〈
家
庭
團
體
〉
宗
座
勸
諭
中
說

.• 

「
有
許
多
原
因
不
幸
地
使
有
效
的
婚
姻
導
向
無
法
挽
救
的
破
裂
。

...... 

離
婚
的
人
，
由
於
他
們
意
識
到
有

效
的
婚
姻
是
不
能
分
離
的
，
他
們
避
免
捲
入
新
的
結
合
，

.. 

允
許
他
們
領
受
聖
事
是
毫
無
困
難
的
」
(
中

文
版
，
一
九
八
二
年
，
頁
二
二

0
)

。
回
答
上
面
的
問
題

.• 

民
法
離
婚
而
未
再
婚
的
教
友
可
以
領
聖
體
。

問
.. 

離
婚
而
又
再
婚
的
教
友
可
不
可
以
領
聖
體
呢
?

答.. 

離
婚
又
再
婚
有
不
同
情
況
，
因
此
，
也
有
不
間
的
牧
職
措
施
。
先
講
第
一
種
情
況
，
稱
它
為
「
個
案

一
」
吧
!

個
案
一
.. 

教
友
與
教
友
，
(
更
多
見
的
是
)
教
友
與
非
教
友
結
婚
，
沒
有
在
教
會
內
行
婚
禮
。
以
後

離
了
婚
，
又
再
結
了
婚
(
當
然
都
是
「
民
法
上
」
的
)
。
怎
麼
辦
?

解
答
.. 

不
是
太
少
的
教
友
有
著
這
樣
的
觀
念

.. 

只
有
男
女
雙
方
都
是
教
友
，
才
可
以
在
教
堂
內
，
經

由
教
會
代
表
褔
證
。
可
能
給
慕
道
者
準
備
領
洗
時
，
或
是
給
青
年
教
友
講
道
理
時
，
要
告
訴
他
們
法
典
一

一
一
七
條
所
講
.. 

只
要
結
婚
者
一
方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就
必
須
行
教
會
的
婚
禮
，
否
則
不
為
天
主
降
褔
接
納



(
用
法
律
名
詞
說

.. 

婚
姻
無
效
)

一
般
情
形
下
，
遇
到
未
行
天
主
教
婚
禮
的
教
友
，
應
該
予
以
補
正
，
就
是
在
兩
位
證
人
面
前
，
神
父

要
求
當
事
人
表
示
合
意
三

-
O
八
條
)
。
當
然
，
為
使
婚
姻
有
效
的
其
他
條
件
都
先
滿
足
了
。

個
案
二
所
講
，
是
教
友
結
婚
不
在
教
會
內
，
之
後
離
了
婚
，
又
再
結
一
次
民
法
婚
姻
。
堂
區
司
鐸
遇
到
這

樣
的
情
況
，
若
是
看
著
這
位
教
友
現
有
的
婚
姻
生
活
穩
定
，
就
可
與
教
區
首
長
講
此
情
況
，
之
後
，
不
必

有
「
公
設
辯
護
人
」
的
介
入
，
堂
一
區
司
鐸
自
己
就
可
以
把
這
位
教
友
的
現
有
婚
姻
補
正
。
第
一
決
民
法
結

婚
，
在
教
會
看
來
是
無
效
的
、
不
存
在
的
，
根
本
不
需
要
解
除
。
這
是
教
廷
的
指
示
(
見
「
宗
座
公
報

」
'
一
九
一
九
年
，
頁
四
七
九
)

問
•. 

大
陸
的
教
友
結
婚
，
很
多
很
多
都
沒
有
行
教
會
的
婚
禮
，
離
婚
的
也
不
太
少
，
真
是
麻
煩
。
回
大
陸

探
親
的
神
父
多
次
會
遇
到
這
樣
的
事
，
怎
麼
辦
?

答
•• 

教
廷
兩
決
頒
發
法
令
說

.• 

「
大
陸
教
友
可
不
守
法
定
儀
式
，
也
不
受
教
會
習
於
豁
免
的
教
律
所
定
的

婚
姻
限
制
」
。
第
一
決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另
一
次
是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
因
此
可

以
說
，
大
陸
教
友
的
婚
姻
差
不
多
常
是
有
效
的
。

困
難
是
，
中
共
婚
姻
法
的
離
婚
非
常
容
易
三
九
八

0
年
頒
佈
)
。
第
二
十
五
條
(
裁
判
離
婚
)
條

文
是
這
樣
的

.. 

「
男
女
一
方
要
求
離
婚
的
，
可
直
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離
婚
訴
訟
。
人
民
法
院
應
進
行
調

幾
個
較
常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四

七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四

/\.. 

解
.
，
如
感
情
確
已
破
裂
，
應
准
予
離
婚

L
。
(
相
反
，
中
華
民
國
民
法
裁
判
離
婚
，
如
一
方
不
同
意
，
離

婚
真
可
說
難
如
上
青
天
)

回
答
問
題
.. 

大
陸
的
教
友
結
婚
，
雖
然
未
行
教
會
婚
禮
(
教
難
時
，
怎
麼
可
能
行
教
會
婚
禮
?
)
，
婚
姻

極
可
能
是
有
效
的
。
如
果
離
了
婚
，
這
個
民
法
離
婚
絲
毫
不
影
響
前
婚
之
效
力
，
假
如
又
再
結
婚
，
應
照

下
面
要
講
的
不
同
個
案
來
處
理
。

問.. 

最
近
開
放
大
陸
探
親
，
大
陸
同
胞
出
國
或
對
外
通
訊
也
較
容
易
，
這
種
情
形
也
許
會
引
起
不
少
婚
姻

問
題
(
如
報
紙
所
載
)
。
教
會
有
何
看
法
?

袋
口•• 

對
外
教
人
的
婚
姻
問
題
，
自
有
民
法
專
家
研
討
。
由
天
主
教
來
講
，
有
一
條
新
法
律
，
值
得
大
家
注

意
。
先
講
個
案

.. 

個
案

-
7
.大
陸
外
教
人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
幾
年
後
，
當
事
人
之
一
，
隻
身
到
了
大
陸
以
外
的
地
區
定

居
。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
又
與
本
地
外
教
人
放
婚
。
現
在
這
位
大
陸
重
婚
外
教
人
慕
道
、
想
入
天
主
教
。
此

人
之
婚
姻
怎
樣
處
理
?

解
答
.. 

傳
統
是
使
用
保
祿
特
權
解
除
前
婚
。
同
時
申
請
求
本
地
教
區
首
長
允
許
與
非
天
主
教
人
結
婚

(
一
一
四
七
條
)
。
可
是
新
婚
姻
法
一
一
四
九
條
，
把
保
祿
特
權
延
伸
許
多

.. 

未
領
洗
者
，
於
領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後
，
因
被
俘
或
受
迫
害
，
致
不
能
與
未
領
洗
配
偶
恢
復
同
居



生
活
時
，
得
另
行
結
婚
，
即
使
對
方
此
時
已
領
洗
，
但
一
一
回
一
條
的
規
定
不
變
。

這
條
新
法
律
舉
出
解
除
前
婚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
受
迫
害

L

，
正
是
目
前
海
峽
兩
岸
的
情
況
。
大
陸
到
台
灣

(
比
方
說
)
的
人
不
能
(
多
半
也
不
願
)
回
大
陸
定
居
.
，
而
在
大
陸
己
領
洗
的
前
婚
配
偶
也
不
是
那
麼
容

易
移
民
國
外
。
更
從
實
際
來
講
，
由
大
陸
到
台
灣
已
有
四
十
年
，
成
家
立
業
也
那
麼
多
年
，
看
來
，
更
應

使
現
在
地
台
灣
的
「
家
」
穩
定
，
對
大
陸
的
前
婚
配
偶
該
有
合
乎
人
情
的
照
顧
，
但
不
該
再
對
前
婚
配
偶

有
「
夫
妻
行
為
」
了
。
一
一
四
九
條
就
在
法
律
上
，
為
上
述
的
「
踏
實
」
解
答
開
了
門
。
還
可
注
意
，
法

律
並
不
要
求
作
「
徵
詢
」
，
即
保
祿
特
權
所
要
求
的
徵
詢
(
一
一
四
四
條
)
。

間
.. 

教
友
結
婚
，
也
舉
行
了
教
會
婚
禮
﹒
'
之
後
，
民
法
離
婚
，
民
法
又
結
了
婚
。
這
樣
的
教
友
可
以
領
聖

體
嗎
?

答.. 

這
要
分
開
來
講
。
先
講
個
案
三

0

個
案
一
二.. 

教
友
與
未
領
洗
人
結
婚
，
在
教
會
內
舉
行
過
婚
禮
.
，
以
後
，
民
法
離
婚
，
民
法
再
婚
。

解
答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
信
理
部
頒
佈
的
訓
令
(
檔
案
二
七
一
七
/
六
八
號
)
，
第
四
節

這
樣
說
﹒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未
領
洗
者
，
經
教
會
甜
甜
免
信
仰
不
同
椅
姻
限
制
之
後
而
成
婚
的
，
這
樣
的
婚
姻

仍
可
(
由
教
宗
)
解
除
。
(
原
文
見
，
早

H
-
T
n
}
J一
九
七
六
年
，
頁
二
二
入

l

二
三
一
六
)

幾
個
較
常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四

九



婚
姻
新
法
時
答

五

。

今
天
的
神
學
及
法
理
，
認
為
只
有
一
種
婚
姻
，
連
教
宗
也
不
能
解
除
，
就
是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
一
一
四
一
條
)
。
它
的
定
義
是
「
兩
位
領
洗
者
的
有
效
婚
姻
，
且
有
過
夫
妻
行
為
者

L
(

一
O
六
一

條
)

個
案
三
之
解
答

.• 

假
定
不
能
使
前
婚
破
鏡
重
圓
(
這
常
是
第
一
步
該
做
的
)

再
把
第
二
次
婚
姻
補
正
。

，
可
請
求
教
宗
解
除
前
婚
，

問
.. 

教
宗
解
除
非
「
既
成
己
遂
婚
姻
」
有
什
麼
條
件
嗎
?

答.. 

新
法
典
編
修
委
員
會
，
把
上
述
到
令
，
寫
成
法
律
條
文
，
納
入
新
法
典
草
案
之
中
，
訂
為
新
法


O
四
條
(
草
案
英
文
譯
文
見
附
錄
一
)

一
項•• 

結
婚
當
事
人
至
少
一
方
未
曾
領
洗
，
這
婚
姻
即
可
由
教
宗
「
因
信
仰
優
先
」
解
散
之
，

只
要
這
婚
姻
在
當
事
人
雙
方
均
領
洗
後
仍
為
未
遂
。

下
面
第
二
項
是
本
問
題
的
回
答
﹒
.

二
項.. 

為
使
此
類
婚
姻
得
以
有
效
解
散
，
還
要
求
，
如
果
與
未
領
洗
者
或
非
天
主
教
領
洗
者
締

結
新
婚
，
這
名
未
領
洗
者
或
非
天
主
教
領
洗
者
應
該
給
予
天
主
教
一
方
有
信
仰
自
己
宗
教
的
自

由
，
及
使
子
女
在
天
主
教
內
領
洗
受
教
育
的
主
權
;
這
個
條
件
應
以
你
證
方
式
妥
善
建
立
。

這
條
草
案
並
沒
有
被
採
納
，
新
法
典
中
找
不
到
。
信
理
部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六
日
有
覆
文
，
聲
明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的
訓
令
，
今
天
仍
完
全
有
效
，
雖
然
不
在
新
法
典
內

(
3

丹
古
已
叩
門
二
九
八
三

年
，
頁
四

O
五
。
見
附
錄
四
)

附
帶
一
句
話

.• 

申
請
非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之
解
除
，
比
照
一
六
七
三
條
，
應
經
過
當
事
人
行
婚
禮

之
地
、
或
住
一
晰
、
準
住
所
在
地
的
教
區
首
長
。

問
•• 

教
宗
解
除
非
「
既
成
己
遂
婚
姻
」
之
懼
，
是
不
是
一
般
所
說
的
「
伯
鐸
特
權
」
?

答.. 

是
。
法
律
上
有
的
名
詞
是
「
信
仰
優
先
權
」

o

它
還
可
以
解
除

.• 

個
案
四
.. 

教
友
願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
這
位
外
教
人
離
過
婚
，
前
婚
配
偶
也
是
外
教
人
。
假
如
這
位
想

與
教
友
結
婚
的
外
教
人
願
意
領
洗
，
就
在
保
祿
特
權
使
用
範
圍
之
內
。
假
如
這
位
外
教
人
不
願
領
洗
入
天

主
教
，
就
該
請
求
教
宗
解
除
前
婚
。

個
案
五
.. 

教
友
願
意
同
有
效
領
洗
的
基
督
教
教
友
結
婚
(
哪
一
宗
的
領
洗
有
效
，
見
下
)
，
而
這
位

基
督
徒
離
過
婚
，
前
婚
配
偶
是
外
教
人
。
怎
麼
辦
?

解
答
.. 

要
分
別
這
位
基
督
徒
領
洗
在
離
婚
之
前
，
或
離
婚
之
後
。
如
果
是
離
婚
之
後
領
基
督
教
的

洗
，
他
(
她
)
可
使
用
保
祿
特
榷
。
此
時
與
天
主
教
教
友
結
婚
沒
有
「
婚
姻
約
束
」
的
限
制
。
(
這
是
教

廷
的
指
示
，
見
《
鐸
聲

v
'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
頁
六
七
)

幾
個
較
常

..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五



婚
姻
#
刑
法
問
答

五

如
果
是
離
婚
之
前
就
領
了
基
督
教
的
洗
禮
，
就
沒
有
保
祿
特
權
的
要
件

.. 

「
二
外
教
人
的
婚
姻

L
o

應
向

教
宗
請
求
解
除
前
婚
。

間
..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是
指
兩
位
有
效
領
洗
者
的
婚
姻
，
天
主
教
友
與
基
督
教
有
效
領
洗
者
的
婚
姻
，

也
在
其
內
。
因
此
，
知
道
基
督
教
哪
二
示
的
洗
禮
有
效
無
效
，
是
重
要
的
事
。
對
不
?

答
•• 

很
有
道
理
。
教
廷
覆
文
(
《
宗
座
公
報

v
'

一
九
四
九
年
，
頁
六
五

0
)

說
，
推
定
長
老
會
、
浸
信

會
、
衛
理
會
的
洗
禮
有
效
。
(
「
推
定
」
是
法
律
術
語
，
是
說
，
沒
有
證
明
或
證
據
指
出
它
是
無
效
的
，

就
是
有
效
的
。
換
言
之
，
「
舉
證
責
任

L
在
肯
定
它
是
無
效
的
一
方
。
)
聖
公

A
E白
領
洗
有
效
(
《
鐸
聲

v
'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號
)
「
信
義
會
」
的
洗
禮
效
力
，
從
未
被
天
主
教
置
疑
。
美
國
天
主
教
教
律
協

會
，
《
新
法
典
註
釋
》
(
一
九
八
五
年
，
頁
七
六
八
)
說

.. 

貴
格
會
、
耶
和
華
見
證
洗
禮
無
效
。
其
他
教

派
洗
禮
是
否
有
效
，
盼
望
專
家
指
教
。

問
•• 

兩
外
教
人
的
有
效
婚
姻
，
既
然
是
民
法
結
婚
，
是
不
是
也
可
以
經
民
法
解
除
呢
?

答
•• 

不
少
教
友
有
這
樣
的
想
法

.. 

不
在
教
會
內
締
結
的
民
法
婚
姻
，
是
可
以
經
民
法
解
除
的
。
因
此
，
在

婚
前
調
查
時
，
會
善
意
地
沒
有
講
出
外
教
未
婚
夫
(
妻
)
是
離
過
婚
的
。
有
時
，
這
位
外
教
人
僑
居
外

國
，
護
照
上
的
身
分
是
「
單
身

L
.
，
這
只
說
此
人
目
前
無
配
偶
，
不
一
定
此
人
沒
結
過
婚
。



信
仰
告
訴
我
們
，
一
切
婚
姻
都
是
天
主
結
合
的
，
人
不
能
拆
散
(
谷
十

9
)

。
人
間
政
府
完
全
無
權
力

解
除
任
何
有
效
婚
姻
。
用
較
土
的
、
但
有
力
的
話
說

.. 

民
法
離
婚
「
白
」
離
，
完
全
沒
用
，
婚
姻
關
係
仍

存
在
(
賈
丕
樂
，
頁
三
八
三
九
.
，
七
八
)
。

問
..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者
，
民
法
離
婚
又
再
婚
，
這
樣
的
教
友
可
以
領
聖
體
嗎
?

答.. 

這
是
最
困
難
的
個
案
。
現
在
也
沒
有
一
個
完
全
清
楚
，
為
大
家
都
接
受
的
解
答
。
但
是
在
我
們
這
地

區
是
比
較
少
有
的
，
台
灣
地
區
大
約
是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教
友
結
婚
是
「
非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可
是
在
歐
美
教
會
，
這
是
最
頭
痛
的
問
題
。
照
傳
播
媒
介
所
說
，
天
主
教
教
友
離
插
率
，
與
非
天
主

教
的
相
同
。
(
大
約
三
對
中
有
一
對
，
或
更
多
?
)
而
且
，
許
多
都
再
行
民
法
結
婚
。
歐
美
天
主
教
教
會

首
長
屢
次
向
教
廷
請
示
解
決
途
徑
，
最
具
體
的
問
題
就
是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者
，
離
婚
再
婚
的
教
友
可

以
領
聖
事
嗎
?
教
廷
幾
次
用
神
學
術
語
回
答

.. 

「
依
照
教
會
贊
同
的
慣
例
」
去
做
吧
!
美
國
教
區
首
長
又

幾
次
追
問
到
底
該
怎
麼
做
?
信
理
部
一
九
七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有
覆
文
(
原
文
見
附
錄
二
)
。
要
意
如

下
此
術
語
該
在
傳
統
倫
理
神
學
架
構
中
了
解
。
這
些
夫
婦
在
兩
個
條
件
下
，
可
以
領
聖
事

•• 

就
是

他
們
的
生
活
努
力
符
合
基
督
信
徒
道
德
原
則
的
要
求
;
領
聖
事
應
在
不
認
識
他
們
的
聖
堂
內
，

這
樣
避
免
產
生
惡
表
。

幾
個
較
常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五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五

四

間
.. 

這
樣
的
離
婚
再
婚
教
友
，
辦
告
解
時
，
要
不
要
告
明
他
們
的
婚
姻
狀
況
?
更
具
體
地
說
，
要
不
要
告

明
他
們
的
「
準
」
夫
妻
行
為
?

答
•• 

這
碰
到
了
問
題
困
難
的
核
心
。
法
律
上
，
由
上
述
覆
文
看
，
不
必
告
明
。
神
學
上
就
很
難
解
釋
為
何

不
必
告
明
。
怎
樣
講
呢
?

上
述
覆
文
並
不
要
求
當
事
人
為
領
聖
事
應
該
「
居
如
兄
妹
」
。
注
意
，
「
居
如
兄
妹

L
是
傳
統
倫

理
神
學
課
本
所
講
，
用
不
到
教
會
高
級
機
構
費
這
麼
多
精
力
來
解
釋
、
來
分
辨
。
|
如
此
，
就
假
定
他
們

目
前
的
婚
姻
狀
況
，
並
不
是
犯
罪
的
近
機
會
，
「
準
」
夫
妻
行
為
也
沒
有
主
觀
惡
在
內
。
換
言
之
，
它
們

不
是
「
定
改
」
的
對
象
。
因
此
，
也
就
不
必
告
明
。

另
一
方
面
，
由
「
外
庭
」
來
講
，
前
婚
關
係
的
約
束
仍
在
，
現
在
的
生
活
狀
況
，
是
「
不
合
規
則
的

婚
姻
結
合
」
(
覆
文
如
此
稱
之
)
。
藉
著
第
二
條
件
(
「
去
不
認
識
他
們
的
聖
堂
」
)
教
會
當
局
肯
定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L
是
人
力
不
能
拆
散
的
。
如
果
這
樣
離
婚
再
婚
的
教
友
，
可
以
在
一
個
大
家
都
知
道
他

們
生
活
在
「
客
觀
的
、
不
合
規
則
的
婚
姻
結
合
」
中
的
聖
堂
內
，
還
可
以
公
開
地
領
聖
體
，
神
父
也
明
知

故
意
地
給
他
們
送
聖
體
，
那
就
生
出
惡
表
來
了
，
使
人
越
來
越
不
重
視
「
婚
姻
的
不
可
分
性

L
。

如
果
完
全
照
上
述
覆
文
去
做
，
就
不
會
生
出
惡
表
。
為
這
個
緣
故
，
{
一
示
座
法
律
顧
問
，
並
多
年
任
教

區
司
法
長
的
叮
叮

m
r
神
父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出
版
的
《
新
婚
姻
法

V

一
書
，
仍
然
把
上
述
覆
文
看
做
是
今

天
的
「
教
會
贊
同
的
慣
例
」
'
認
為
它
並
沒
有
抵
觸
一
九
八
一
年
頒
發
的
〈
家
庭
團
體
〉
勸
諭

o

筆
者
同



意
他
的
看
法
。

至
於
如
何
說
明
前
婚
無
法
解
除
，
再
婚
又
不
為
教
律
承
認
，
(
因
此
一
般
稱
這
樣
的
解
決
途
徑
為

「
內
庭
解
答
」
)
，
當
事
人
在
上
述
覆
文
兩
條
件
下
，
可
以
領
聖
事
呢
?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很
多
。
大
概
較

為
多
數
人
接
受
的
是
「
困
惑
良
心
」
原
則
，
也
就
是
我
國
教
會
法
前
輩
吳
宗
文
神
父
說
的

.. 

「
梵
二
大
會
時
，
好
幾
位
主
教
要
求
放
寬
准
離
婚
人
領
聖
事
，
只
要
沒
有
惡
表
。
不
然
，
長
久
不
領

聖
事
，
連
信
德
恐
怕
也
喪
失
了
。
」
(
《
良
心
問
題

v
'

一
九
八
0
年
，
頁
一
三
七
)

(
原
載
「
鐸
聲
一
九
九

0
年
三
月
」
)

幾
個
較
常
有
的
婚
姻
法
問
題

五

五



「
他
鐸
持
權
」

應
用
之
現
況

鐸
聲
編
輯
室
特
別
推
介
這
篇
輔
犬
神
學
院
教
會
法
專
家
金
象
達
神
父
的
大
作
。
為
負
牧
職
的
本
堂
神
父

及
教
區
負
責
婚
姻
案
的
神
長
，
是
難
能
可
貴
的
佳
作
。

問
•. 

在
今
天
的
堂
區
婚
姻
牧
職
工
作
中
，
神
文
們
是
不
是
常
會
碰
到
「
保
祿
特
權
」
無
法
解
決
的
「
夫
妻

離
異
」
的
個
案
?

袋
口•• 

的
確
是
這
樣
。
在
外
教
人
佔
多
數
的
社
會
中
，
保
祿
特
權
是
很
有
用
的
。
最
常
見
的
例
子
是

.. 

天
主

教
女
子
想
和
外
教
男
于
結
婚
。
這
位
外
教
男
子
離
過
婚
，
怎
麼
辦
?

標
準
的
保
祿
特
權
個
案
(
教
會
法
一
一
四
七
條
)
是

.. 

這
位
男
子
的
前
妻
也
是
外
教
人

(
未
領
洗
)
，
這
位
外
教
男
子
願
意
領
洗
進
天
主
教
，
而
他
的
前
妻
不
願
領
洗
，
也
不
願
「
和
平
相
處
」

一
四
四
條
，
一
項
)
。
如
此
，
這
位
外
教
男
子
領
洗
後
與
天
主
教
女
于
結
婚
.
，
此
時
，
前
婚
闢
係
就

一
四
三
至
一

解
除
了
。可

是
有
時
就
會
遇
到
這
樣
的
事

.. 

那
位
外
教
男
子
不
願
領
洗
，
因
此
，
保
祿
特
權
就
沒
辦
法
了
。

伯
鐸
特
權
應
用
之
現
況

五

七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五

i\. 

問
•• 

既
然
這
位
男
子
不
願
領
洗
，
天
主
教
女
子
就
不
該
和
他
結
婚
。
是
不
是
應
該
禁
止
這
樣
的
婚
姻
?

答
•• 

理
論
上
是
應
該
勸
阻
這
樣
的
婚
姻
結
合
的
。
可
是
，
很
多
時
候
，
天
主
教
女
子
可
能
年
歲
相
當
大

了
，
條
件
又
好
，
不
易
找
到
適
當
的
對
象
。
現
在
遇
到
這
位
外
教
男
子
，
年
藏
也
夠
(
結
過
婚
)
，
條
件

也
夠
(
多
半
是
在
國
外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
因
此
，
也
可
能
就
不
願
為
了
結
婚
而
信
教
)
。
如
果
禁
止
這
樣

的
婚
姻
，
大
概
這
位
天
主
教
女
子
仍
會
和
這
位
男
子
結
婚
.
，
然
後
，
這
位
女
教
友
多
半
就
不
進
堂
了
。

教
宗
庇
護
十
二
世
說

.. 

「
教
會
司
法
權
使
用
之
最
高
準
則
是
『
人
靈
之
得
救
』
，
它
指
的
不
僅
是
宗
教
社

團
與
善
會
之
公
共
利
益
，
也
指
的
是
個
別
人
靈
之
福
祉
，
後
者
應
該
受
到
合
宜
的
注
意
。
」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月
三
日
對
聖
輪
院
之
演
講
。
見
《
宗
座
公
報
》
仝
年
，
四
二
三
日
(
)

問
.. 

具
體
地
說
，
在
上
述
個
案
中
，
已
經
超
越
保
祿
特
權
的
範
圍
了
'
牧
職
工
作
者
如
何
幫
助
教
友
?

答
•• 

Z
C
C
E

口
說
，
伯
鐸
特
權
這
個
詞
是
徐
爾
德

(
Z
E
Z
E
神
父
鑄
造
出
來
的
(
《
解
散
婚
姻
之
權
》
英
文

版
，
頁
四
五
九
，
註
六
九
)
。
徐
爾
德
寫
了
一
篇
相
當
長
的
文
章
，
解
釋
伯
鐸
特
權
(
〈
倫
理
教
律
禮
儀

期
刊
〉
拉
丁
文
，
一
九
五
六
，
頁
三
一
三
，
三
七

-
l
三
九
一
)
。
在
這
篇
文
章
(
下
簡
稱
「
徐

L
)

之
前
極
少
作
家
使
用
這
個
名
詞
(
見
人
工
「
期
刊
」
'
一
九
六
四
，
頁
三
三
六
)
。
由
此
可
以
說
，
伯
鐸
特

權
這
個
名
詞
在
教
會
內
是
新
出
現
的
，
還
沒
有
普
遍
被
採
納
，
所
以
，
今
天
的
法
典
也
就
找
不
到
它
。
可

是
，
伯
鐸
特
權
涵
蘊
的
內
容
，
在
上
述
庇
護
十
二
世
的
演
講
之
後
，
已
是
教
會
共
同
確
認
的
道
理
。
庇
護



十
二
世
說

.. 

「
神
律
制
定

.• 

已
遂
的
聖
事
婚
姻
是
任
何
人
間
權
力
都
不
能
解
散
的
，
其
他
婚
姻

經
由
保
祿
特
權
，
也
可
藉
羅
馬
教
宗
之
『
服
務
之
權
』
解
散
。

L
(

《
宗
座
公
報

V

一
九
四
一

一
)

不
僅
可

，
四
二

問
•• 

這
樣
說
來
，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天
主
教
不
反
對
離
婚
了
?

答
•• 

不
然
。
伯
鐸
特
權
保
祿
特
權
，
都
是
先
肯
定
婚
姻
不
可
離
散
之
後
，
再
說
出
「
例
外

L
(

「
徐
L

三
七
五
)
。
聖
保
祿
清
楚
地
先
指
出
「
不
是
我
而
是
主
命
令

L
(

格
前
，
七
日
)

.• 

夫
妻
不
得
離
散
。
七

章
十
二
節
以
下
，
是
保
祿
特
權
的
內
涵
，
聖
保
祿
說

.. 

「
是
我
說
而
不
是
主
說
。
」
主
的
命
令
是
永
遠
存

在
的
，
只
是
在
例
外
的
情
況
下
，
有
更
高
的
價
值

.. 

「
信
仰
」
應
予
維
護
，
這
可
說
是
主
的
更
大
的
命

令
。
二
者
不
可
得
兼
，
信
仰
佔
優
先
地
位
。
為
此
，
多
數
學
者
認
為
伯
鐸
特
權
與
保
祿
特
權
是
一
個
權
能

的
兩
項
。
趙
慶
源
神
父
說

.. 

「
稱
信
仰
特
權
者
乃
是
給
與
歸
依
真
教
信
仰
者
得
以
解
散
前
婚
而
重
行
嫁
娶

之
特
權
.
，
其
包
括
保
祿
特
權
及
伯
多
祿
特
榷
。
」
(
《
天
主
教
婚
姻
法
淺
釋

v
'

頁
三
八
六
)

問
•• 

怎
麼
說
解
散
一
個
婚
姻
爵
的
是
維
護
信
仰
呢
?
﹒

答
•• 

這
可
由
保
祿
特
權
看
出
，
「
倘
若
某
位
弟
兄
有
不
信
主
的
妻
子
，
妻
子
也
同
意
與
他
同
居
，
就
不
應

該
離
棄
她
。

L
(
格
前
七
四
)
這
位
不
信
主
的
配
偶
只
要
願
意
和
信
主
的
配
偶
「
和
平
相
處
」
不
干
擾
其

伯
鐸
特
權
應
用
之
現
況

五

九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信
仰
(
天
主
召
叫
了
我
們
原
是
為
平
安
.
，
七
臼
)
此
時
就
不
可
離
婚
。
否
則
，
前
婚
就
可
解
散

.. 

「
兄
弟

或
姊
妹
不
必
受
拘
束
。
」
(
同
上
)

由
教
會
法
歷
史
和
羅
馬
聖
部
覆
文
中
，
可
以
歸
納
出
這
個
準
繩
來
確
定
什
麼
婚
姻
可
以
解
散

.• 

「
信

仰
成
分
」
在
新
婚
中
要
比
被
解
散
的
婚
姻
中
來
得
大
。
由
法
律
外
庭
來
講
，
「
信
仰
成
八
刀
」
首
要
的
是
指

天
主
教
洗
禮
。

在
保
祿
特
權
中
，
新
婚
至
少
是
信
主
的
與
不
干
擾
信
仰
的
一
位
所
有
的
結
合
，
被
解
散
的
婚
姻
是
信

主
的
與
干
擾
信
仰
的
一
位
所
有
的
結
合
。

再
講
一
個
前
所
未
聞
的
例
子
(
筆
者
回
大
陸
探
親
時
，
說
到
這
個
例
子
，
大
陸
的
一
些
教
友
認
為
是

「
異
端

L
)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外
教
人
結
婚
，
有
了
「
信
仰
不
同
」
限
制
的
豁
免
，
且
經
過
教
會
代
表
有

效
合
法
地
證
了
婚
。
這
樣
的
婚
姻
仍
可
解
散
。
解
散
此
婚
的
條
件
是

.. 

新
婚
必
該
是
與
教
友
結
婚
。
「
一

個
有
效
的
、
非
聖
事
的
婚
姻
，
其
結
合
曾
有
信
仰
不
同
限
制
的
豁
免
，
當
事
人
天
主
教
一
方
如
果
請
求
解

散
此
婚
姻
，
為
的
是
與
未
領
洗
亦
不
願
皈
依
者
締
結
新
婚
，
則
不
給
予
解
散
。
」
(
一
九
七
三
年
信
理
部

信
仰
優
先
權
訓
令

V
'

訓
令
英
譯
見
「
唱
片
而
且
口
之
書
《
官
一
佈
無
效
》
英
文
版
頁
二
二
八
至
一
四

0

，
見
附

錄
三
)

問
•• 

還
有
什
麼
個
案
超
越
了
保
祿
特
權
的
範
富
而
可
以
使
用
伯
鐸
特
權
的
?



袋
口•• 

天
主
教
女
子
願
意
和
一
位
未
領
洗
者
結
婚
，
這
位
未
領
洗
者
離
過
婚
，
前
妻
是
領
洗
有
效
的
基
督

徒
，
這
時
就
不
能
使
用
保
祿
特
權
了
。
保
祿
特
權
三
個
必
要
條
件
是

.. 

兩
位
未
領
洗
的
婚
姻
，
當
事
人
之

一
願
歸
依
，
另
一
人
不
願
歸
依
也
不
願
和
平
相
處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為
了
幫
助
那
位
女
教
友
，
就
可
以
請
求
使
用
伯
鐸
特
權
把
此
外
教
人
與
基
督
徒
的

婚
姻
解
散
。
這
位
外
教
人
願
意
進
天
主
教
是
再
好
也
沒
有
了

.• 

如
果
他
不
願
領
洗
入
教
，
該
以
「
保
證
」

的
方
式
，
許
諾
新
悟
出
生
的
子
女
要
在
天
主
教
內
領
洗
受
教
育
。

請
注
意
，
這
裡
要
求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作
許
諾
、
作
保
證
。
而
一
般
的
混
合
婚
姻
，
只
要
求
天
主
教
一

方
作
許
諾
(
不
要
求
「
保
證
」
)
。
這
是
教
會
法
一
一
二
五
條
的
規
定
，
和
舊
法
典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前
面
講
過
，
天
主
教
女
子
願
意
和
外
教
男
子
結
婚
，
此
男
子
離
過
婚
，
前
妻
也
是
未
領
洗
的
外
教
人
。
我

們
假
定
這
位
外
教
男
子
不
願
領
洗
入
教
，
此
時
可
申
請
使
用
伯
鐸
特
權
。
一
個
無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也
是

他
應
作
許
諾
、
作
保
證

.. 

新
婚
之
于
女
在
天
主
教
內
受
洗
受
教
育
(
一
九
七
三
年
訓
令

1
)

。

問
•• 

請
把
能
夠
使
用
伯
鐸
特
權
，
且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區
常
能
遇
到
的
個
案
，
作
個
總
括
說
明
，
好
嗎
?

答
•• 

首
先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頓
與
外
教
人
(
甲
)
結
婚
。
此
外
教
人
離
過
婚
，
前
婚
配
偶
也
是
外
教
人
(
即

未
領
洗
者
)
。
外
教
人
(
甲
)
不
願
歸
依
(
個
案
一
)

再
者
，
若
此
外
教
人
(
甲
)
之
前
婚
配
偶
是
基
督
教
領
洗
的
，
此
時
即
使
甲
願
意
領
洗
入
教
，
也
該

伯
鐸
特
權
應
用
之
現
況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請
求
使
用
伯
鐸
特
權
(
個
案
一
一
)
。

請
注
意
，
個
案
一
、
二
之
外
教
人
(
甲
)
應
作
許
諾
、
作
保
證

.. 

子
女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及
教
育
，
才

可
有
效
地
享
用
伯
鐸
特
權
之
惠
。

第
三
，
我
們
這
地
區
最
常
見
的
，
就
是
混
合
婚
姻
的
破
裂
。
逐
漸
增
多
的
離
婚
現
象
，
影
響
到
我
們

的
教
友
。
而
我
們
教
友
的
婚
姻
有
三
分
之
三
是
混
合
婚
姻
(
施
森
道
蒙
席
指
出
這
值
得
深
思
的
事
實
，
見

《
教
友
生
活
》
一
九
九
二
年
，
二
月
二
十
日
)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非
教
友
有
了
信
仰
不
同
限
制
的
豁
免
在

教
會
內
行
了
婚
禮
，
以
後
二
人
經
民
法
離
婚
。
此
時
，
這
位
民
法
離
婚
的
教
友
多
半
就
不
進
堂
參
與
彌
撒

了
。
許
多
時
候
，
還
來
參
與
感
恩
祭
，
但
是
「
不
必
要
地
」
停
止
領
聖
體
了
。
失
掉
信
仰
的
危
險
很
大
很

大
(
個
案
三
)

遇
到
個
案
三
的
情
況
。
假
定
婚
姻
不
能
挽
救
(
這
是
常
應
有
的
假
定
)
，
先
告
訴
民
法
離
婚
但
未
再

婚
的
這
位
教
友
可
以
領
聖
體
(
教
宗
若
望
保
融
三
世
〈
家
庭
團
體
〉
勸
諭
第
八
十
三
師
尾
)
。
如
果
此
人

打
算
再
婚
，
或
已
經
民
法
再
婚
，
就
該
請
求
伯
鐸
特
權
的
使
用
。

請
注
意
，
此
人
必
須
與
天
主
教
教
友
締
結
新
婚
，
這
是
訓
令
要
求
的
。

最
後
一
個
個
案
，
天
主
教
教
友
願
意
和
外
教
人
結
婚
，
這
位
外
教
人
離
過
婚
，
其
婚
姻
配
偶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
一
切
按
照
混
合
婚
姻
規
定
行
了
婚
禮
。
可
以
申
請
伯
鐸
特
權
把
這
個
混
合
婚
姻
解
散
，
條
件
是
這
位

外
教
人
必
須
先
在
天
主
教
內
領
洗
。
(
參
閱
《
教
會
法
文
摘

V
英
文
八
•. 

八
四
一
至
八
四
三
)



問
.. 

羅
馬
教
廷
今
天
還
接
受
位
鐸
特
權
但
案
針
母
語
嗎
?

答
•• 

有
兩
篇
文
章
可
看
出
聖
部
今
天
仍
接
受
這
類
的
案
件
。
一
篇
是
加
拿
大
天
主
教
全
國
上
訴
法
院
的
審

判
官
所
寫
，
其
中
透
露
，
辦
理
這
樣
案
件
兩
三
個
月
即
可
完
結
三
九
九

0
年
吋
Z
E

己
的
了
頁
三
四
六
，

註
十
四
)
。
另
一
篇
長
達
六
十
四
頁
的
文
章
，
是
額
我
略
大
學
敘
述
「
如
何
進
行
因
信
仰
優
先
而
解
散
非

聖
事
婚
姻
的
訴
訟
程
序
」
的
講
義
(
一
九
九

0
年
3

立
且
一
2
.

頁
五
三
一
至
五
七
六
。
)
兩
篇
文
章
都
是
一

九
九

0
年
發
表
的
。

問
.. 

具
體
的
講
，
堂
區
可
鐸
如
何
辦
有
關
伯
鐸
特
權
的
于
續
?

答
•• 

前
面
提
到
的
講
義
是
高
爾
登
神
父

(
C
D
H
E口
)
編
寫
的
。
下
面
就
按
照
這
份
講
義
(
簡
稱
「
高
」
'
)

說
明
如
何
進
行
有
關
伯
鐸
特
權
的
于
績
。

一
、
經
過
哪
一
位
主
教
向
聖
部
申
請
?
「
請
求
人
之
住
所
或
準
住
所
的
教
區
主
教

o

」
(
教
會
法
一
六

九
九
條
.
，
「
高
」
'
頁
五
三

-
0
)

三
、
此
位
主
教
「
認
為
請
求
有
根
據
，
應
命
令
為
之
準
備
程
序
。

L
(

同
)
打
算
辦
手
續
的
問
道
先
該

注
意
「
請
求
是
不
是
有
根
據
」
?
這
是
說

.. 

是
不
是
在
「
伯
鐸
特
權
」
範
圍
之
內
?
具
體
地
說

.. 

是
不
是

上
面
四
個
個
案
之
一
?
是
不
是
具
有
個
案
要
求
的
條
件
?
例
如

.. 

個
案
一
，
那
位
外
教
人
不
願
意
作
保
證

允
許
子
女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和
受
天
主
教
教
育
，
此
時
「
請
求
就
沒
有
根
據
」
，
不
必
開
始
辦
手
續
。
又
比

伯
鐸
特
權
應
用
之
現
況

一，、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四

方
，
個
案
三
，
混
合
婚
姻
破
裂
了
，
民
法
離
婚
的
教
友
，
其
新
婚
對
象
不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
「
請
求
也
無

根
據

L

，
不
必
費
事
了
。

三
「
準
備
程
序
」
是
主
教
的
事
。
他
委
任
一
位
「
神
父

L
(

不
可
委
任
平
信
徒
.
，
「
高
」
頁
五
三

一
一
)
負
責
此
事
。
此
位
神
父
，
即
主
教
代
表
會
向
公
設
辯
護
人
按
照
個
案
情
況
，
列
出
應
詢
問
的
問
題

(
程
序
)

四
、
、
程
序
準
備
好
了
。
申
請
人
和
該
有
的
證
人
就
去
主
教
公
署
接
受
詢
問
。
堂
區
神
父
幫
助
當
事
人

準
備
好
「
領
洗
證

L

、
「
結
婚
證
書

L

、
民
法
離
婚
證
明
等
文
件
。

五
、
「
詢
問
」
時
，
有
書
記
官
在
場
。
最
重
要
的
是
確
定

.. 

要
解
散
的
婚
姻
當
事
人
僅
一
方
是
有
效
領

洗
者
三
切
明
智
的
懷
疑
都
該
排
除
.
，
「
高
」
頁
五
三
四
)
。
新
婚
對
象
若
非
教
友
，
必
須
許
諾
，
保
證

天
主
教

-
a方
自
由
信
仰
天
主
，
子
女
受
天
主
教
洗
禮
及
教
育
。
此
項
「
保
證
」
事
先
寫
好
，
由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簽
章
。

六
天
主
教
教
友
願
意
結
婚
的
對
象
甲
，
本
是
外
教
人
，
配
偶
是
基
督
徒
或
教
友
，
兩
人
離
了
婚
之

後
，
甲
進
了
天
主
教
。
甲
的
前
婚
能
夠
經
由
伯
鐸
特
權
解
散
。
然
而
，
百
分
之
百
應
證
明
的
，
是
甲
領
洗

之
後
，
再
也
沒
和
是
基
督
徒
或
教
友
的
前
婚
配
偶
發
生
關
係
。
這
種
可
能
不
大
，
但
在
「
詢
問

L
時
是
完

全
不
能
馬
馬
虎
虎
略
過
的
。

七
、
主
教
代
表
還
要
詢
問
下
列
問
題
，
並
應
把
回
答
呈
報
給
羅
馬
聖
部

.. 

離
婚
的
原
因
?
前
婚
配
偶
子



女
有
無
適
當
的
照
顧
?
尤
其
是
前
婚
子
女
的
宗
教
信
仰
如
果
他
們
已
經
領
了
天
主
教
洗
禮
，
或
是
申
請

伯
鐸
特
權
者
在
民
法
上
獲
得
扶
養
子
女
的
權
利
，
就
更
容
易
得
到
聖
部
的
正
面
回
應
。

基
督
信
徒
有
權
利
由
教
會
的
精
神
財
富
、
尤
其
是
天
主
的
聖
事
中
，
從
聖
職
牧
人
那
裡
得
到
幫
助
。

(
教
會
法
二
一
三
條
)

在
這
個
「
心
硬
的
」
(
瑪
十
九

8
)
人
間
，
保
祿
特
權
和
伯
鐸
特
權
實
是
「
精
神
財
富
」
'
非

理
想
但
務
實
地
可
以
幫
助
教
友
「
成
家
」
而
不
脫
離
教
會
這
個
「
大
家
庭
」
。原

載
《
鐸
聲

V

一
九
九
三
年
四
月

伯
鋒
特
權
應
用
之
現
況

卅
五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百
八
知

本
文
中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
嘿
，
效
」
兩
個
字
，
拉
丁
文
是
「
無
有
」
'
「
不
存
在
」
的
意
思
。

問
.. 

堂
區
司
鐸
遇
得
到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這
樣
的
事
嗎
?

答
•• 

明
白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L
是
有
關
什
麼
個
案
，
就
立
刻
可
看
出
堂
區
司
鐸
必
須
知
道
一
點
這
些
「
使

人
感
覺
雜
亂
無
章

L
(

趙
慶
源
神
父
語
《
天
主
教
婚
姻
法
淺
釋

v
'

頁
四
六
六
。
下
簡
稱
「
趙

L
)
的
訴

訟
程
序
內
容
。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的
對
象
是

.•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者
的
離
婚
問
題
。
這
就
是
說

.. 

兩
位
有
效
領
洗

者
，
有
效
地
結
了
婚
，
也
有
了
房
事
。
這
樣
的
婚
姻
「
除
死
亡
之
外
，
任
何
人
間
權
力
，
或
因
任
何
原
因

皆
不
得
解
除

L
(
教
會
法
一
一
四
一
條
)
然
而
事
實
上
這
樣
的
人
，
民
法
離
婚
的
也
不
少
。
堂
區
司
鐸
遇

到
這
樣
的
教
友
該
怎
麼
辦
?

問
.. 

既
然
說
人
間
任
何
權
力
都
不
能
解
散
，
在
法
律
外
庭
方
面
，
還
能
怎
樣
幫
助
這
樣
的
教
友
呢
?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須
知

七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六
入

答
•• 

不
錯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是
不
能
解
散
的
。
但
是
可
以
問

.• 

發
生
問
題
的
婚
姻
是
「
既
成

L
的
嗎
?
男

女
雙
方
是
真
的
成
了
夫
妻
嗎
?
如
果
沒
「
成
婚
」
'
天
主
也
沒
結
合
他
們
，
所
以
就
可
拆
散
。
為
此
，
本

文
中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那
「
無
效

L
兩
個
字
，
拉
丁
文
是
「
無
有
」
、
「
不
存
在
」
的
意
思
。

問
.. 

兩
位
教
友
在
教
堂
裡
行
了
婚
禮
，
怎
麼
這
樣
的
婚
姻
還
能
是
無
有
、
是
不
存
在
的
呢
?

笨
口•• 

「
兩
位
教
友
在
教
堂
裡
行
了
婚
禮

L

，
這
是
說
守
了
法
定
儀
式
.
，
一
般
來
講
，
如
果
有
「
無
效
限

制
L

，
也
已
經
求
了
豁
免
。
這
樣
的
婚
姻
絕
大
多
數
是
有
效
的
。
然
而
是
不
是
能
有
例
外
呢
?
事
實
上
，

不
只
能
有
例
外
，
看
來
例
外
還
滿
多
的
。

歐
美
國
家
領
洗
的
人
(
包
括
基
督
教
)
還
是
不
少
，
因
此
他
們
的
離
婚
案
件
多
是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的
破
裂
.
，
如
果
在
教
會
法
方
面
能
夠
補
救
的
話
，
就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L
。
根
據
教
會
的
期
刊

報
導
，
一
九
八
。
那
一
年
，
美
國
天
主
教
法
庭
「
聲
明

L
婚
姻
無
效
的
個
案
有
五
萬
三
千
八
百
五
十
八
件

(
2
0
豆
豆
全
〈
立
自
季
刊
，
一
九
八
三
之
三
，
頁
十
四
，
註
一
)
.
，
另
一
份
統
計
說
，
近
年
來
，
全
世
界

天
主
教
內
，
向
教
會
法
庭
「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案
于
是
每
年
七
萬
到
八
萬
件
這
個
統
計
不
說
申

請
是
不
是
獲
得
了
事
實
上
的
聲
明
無
效
。
(
《
三
十
天

V
月
刊
英
文
版
一
九
八
九
年
元
月
號
頁
十
七
)

這
樣
看
來
堂
區
司
鐸
同
道
了
解
一
些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L
的
大
概
過
程
，
為
牧
靈
工
作
是
有
幫



助
的
。
遇
到
兩
位
教
友
在
教
堂
裡
行
過
婚
禮
，
之
後
民
法
離
婚
(
甚
至
民
法
又
再
婚
)
，
同
道
請
別
太
快

放
棄
在
法
律
外
庭
方
面
給
予
不
幸
的
教
友
「
牧
者
的
幫
助
」

至
於
不
是
「
既
成
已
遂
」
的
婚
姻
破
裂
了
，
如
何
由
教
律
方
面
處
理
，
請
問
道
參
閱
本
書
前
二
文
。

問
•• 

兩
位
教
友
在
教
堂
裡
行
了
婚
禮
，
婚
姻
限
制
也
有
了
豁
免
，
那
麼
還
有
什
麼
因
素
能
使
這
樣
的
婚
姻

無
效
(
無
有
、
不
存
在
)
呢
?

答
•. 

這
個
因
素
就
是
婚
姻
法
第
四
章
講
的
「
婚
姻
合
音
芒
。
教
會
今
天
確
定
的
道
理
是

.• 

「
婚
姻
是
由
依

法
有
能
力
的
男
女
，
合
法
地
表
示
結
婚
意
願
而
成
立
。
」
(
教
會
法

-
O
五
七
條
一
項
)
所
以
舉
行
教
會

婚
禮
的
時
候
，
如
果
當
事
人
表
明
的
「
合
意
」
有
了
嚴
重
的
缺
陷
，
就
沒
有
「
成
立
」
婚
姻
，
此
婚
姻
無

效
。
教
會
法
的
「
婚
姻
訴
訟
程
序
」
最
主
要
的
就
是
探
討
行
婚
禮
時
之
旦
思
」
是
否
合
乎
法
律
的
要
求
。

結
婚
儀
式
方
面
的
缺
陷
，
或
是
限
制
未
得
豁
免
，
也
能
使
插
姻
無
效
。
這
都
不
用
經
過
「
普
通
婚
姻
訴
訟

程
序

L

。
(
趙
慶
源
神
父
語
。
「
趙
」
'
頁
四
六
七
|
四
七

0
)

藉
著
「
非
訴
訟
程
序
」
或
「
簡
易
訴
訟

程
序
」
就
可
解
決
(
「
趙
」
，
人
工
上
)

問
•• 

甚
麼
樣
的
缺
陷
能
使
婚
姻
合
意
不
發
生
應
有
的
效
力
?

答
•• 

這
是
個
大
問
題
。
該
由
兩
方
面
來
講

.. 

一
是
「
制
定
法
」
'
一
是
「
判
例

L
o
教
會
有
關
婚
姻
合
意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須
知

九



M
W樹
新
法
問
答

七
。

的
「
制
定
法

L
只
有
很
少
幾
條
(
一

O
九
五
至
一

-
O
三
條
)
。
僅
看
制
定
法
，
極
難
劃
定
什
麼
使
婚
姻

無
效
。
例
如
第
一

O
九
五
條
.. 

「
下
列
人
土
無
結
婚
能
力

...... 

三
、
由
於
心
理
性
的
原
因
，
不
能
負
起
婚

姻
的
基
本
義
務
者
。
」

插
姻
的
基
本
義
務
包
括
什
麼
?
到
了
怎
樣
的
程
度
方
可
判
斷
此
人
不
能
負
起
義
務
?
「
心
理
性
的
原

因
」
更
是
難
能
有
清
楚
的
診
斷
尺
度
。
所
以
，
若
是
以
上
述
制
定
法
作
為
主
張
婚
姻
無
效
之
「
名
目

L

(
教
會
法
三
八
七
七
條
三
項
)
，
地
方
教
會
法
庭
的
審
判
官
就
要
多
研
究
「
判
帥
的

L
了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的
判
例
及
法
理
。

回
答
本
節
的
問
題

•. 

「
甚
麼
樣
的
缺
陷

...... 

」
。
這
裡
只
指
出
最
清
楚
的
(
因
此
也
就
是
少
見
的
、

為
同
道
沒
有
什
麼
大
幫
助
的
)
幾
個
例
子
。
靠
天
主
保
佑
，
希
望
在
另
文
中
，
介
紹
幾
個
比
較
常
見
的

(
如
配
偶
好
色
、
嗜
酒
、
制
酒
。
對
婚
姻
的
單
獨
性
、
永
久
性
，
生
育
于
女
有
嚴
重
錯
誤
觀
念
。
被
脅
迫

結
婚
)
，
但
是
不
易
具
有
為
宣
判
要
求
的
「
常
情
確
實
性

L
(

一
六
O
八
條
)
。

請
注
意
，
下
面
指
出
的
「
缺
陷
」
，
都
是
在
行
婚
禮
時
已
經
存
在
於
當
事
人
(
至
少
在
一
方
)
身

上
。
這
樣
就
使
得
舉
行
婚
禮
時
所
表
明
的
合
意
有
嚴
重
缺
陷
，
因
而
使
插
姻
不
成
立
。
下
面
是
幾
個
例

子
﹒
.

智
商
不
到
八
十
的
嚴
重
缺
陷
者
。
真
實
的
、
深
度
的
同
性
戀
者
。
精
神
分
裂
患
者
。
婦
女
心
理
的
嚴

重
的
不
能
人
道
，
即
「
精
神
性
陰
道
盡
學
症
」
。
花
廳
(
女
性
)
。
色
情
狂
(
男
性
)



男
方
或
女
方
不
孕
(
例
如
結
紮
過
)
，
如
果
欺
騙
對
方
說
自
己
沒
動
過
手
術
，
就
能
使
婚
姻
無
效

(
一
O
九
八
條
)
。
愛
滋
病
患
者
欺
騙
對
方
說
自
己
沒
病
等
等
。

問
•• 

看
起
來
，
能
使
法
庭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
名
目
」
不
多
。
對
不
對
?

答
•• 

迢
迢
此
一
一
「
名
目
」
大
部
分
是
根
據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的
判
例
。
這
法
院
的
審
判
官
是
很
謹
慎
穗
健
的
。
因

為
千
萬
不
可
輕
忽
天
主
的
聖
昔
日
。
如
果
天
主
真
實
地
「
結
合
」
了
一
對
天
主
的
兒
女
(
領
洗
者
)
，
人
卻

使
這
永
遠
是
夫
妻
的
一
對
分
離
而
各
自
另
娶
另
嫁
進
入
「
背
信
的
共
生
」
。
那
麼
囡
疏
忽
而
聲
明
婚
姻
不

存
在
的
，
如
何
面
對
建
立
婚
姻
聖
事
的
主
呢
?
為
此
，
管
轄
全
球
的
羅
馬
法
院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判
例
，

與
全
球
教
友
離
婚
數
字
來
比
較
，
真
是
不
多
。
一
九
八
六
年
，
申
請
也
被
接
受
的
案
子
共
七
百
一
十
件
，

獲
得
聲
明
無
效
的
有
一
百
二
十
三
件
。
(
《
三
十
天

V
月
刊
英
文
版
，
一
九
八
九
，
元
月
號
，
頁
七
一
)

間
.. 

美
國
天
主
教
，
如
前
所
述
，
一
年
之
內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案
件
有
五
萬
多
。
這
又
怎
麼
講
呢
?

答
•• 

首
先
，
一
件
事
實
是

.. 

美
國
天
主
教
教
友
離
婚
率
與
非
教
友
的
不
相
上
下
。
一
九
七

0
年
代
後
期
，

據
統
計
，
當
時
美
國
有
六
百
萬
離
過
婚
的
教
友
。
(
《
新
法
典
註
解
》
英
文
版
，
美
國
天
主
教
教
律
協
會

編
印
，
一
九
八
五
年
，
頁

-
o
-
0

，
下
簡
稱
「
新
註
」
)
這
就
是
說
當
時
有
三
百
萬
教
友
民
法
離
婚
案

件
，
其
中
五
萬
件
獲
得
教
會
聲
明
無
效
，
佔
全
部
應
處
理
的
案
件
的
百
分
比
是
不
到
百
分
之
二
。
算
不
算

過
分
地
多
呢
?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妓
」
須
知

-l::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七

另
一
方
面
，
說
同
樣
語
言
的
英
國
(
只
以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為
統
計
根
接
)
，
天
主
教
教
友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申
請
婚
姻
無
效
的
案
子
有
二

O
O

六
件
，
獲
得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二
疋
更
少
(
吋
叮
叮
吋
自

E
Z

一
九
九

二
，
二
月
一
日
，
頁
二
一
一
五
)
。
把
案
件
數
字
與
全
國
離
婚
教
友
數
字
比
較
，
大
概
仍
可
以
說
，
美
國
天

主
教
教
會
法
庭
負
責
人
在
處
理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L
破
裂
的
事
件
中
，
可
能
是
太
寬
容
了
此
一
一
。
同
道
們

遇
到
兩
位
教
友
在
教
堂
裡
結
了
婚
，
而
後
民
法
離
了
婚
這
樣
的
事
，
有
沒
有
想
到
他
們
有
無
可
能
在
美
國

天
主
教
庭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問
•. 

前
面
講
的
那
些
很
可
能
獲
得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理
由
，
看
來
都
是
有
關
病
態
心
理
學
的
，
我
們
堂
區

司
鐸
大
半
在
這
方
面
不
是
專
家
，
又
怎
能
看
出
哪
一
件
破
碎
的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可
能
是
無
效
的
，
可

以
設
法
在
法
律
外
庭
方
面
幫
助
這
些
教
友
?

答.. 

一
般
來
講
，
如
果
一
對
夫
妻
在
結
婚
後
不
久
就
發
生
嚴
重
的
不
協
調
，
甚
至
很
快
地
民
法
離
了
婚
，

這
樣
的
婚
姻
就
可
能
在
當
事
人
(
至
少
在
一
方
)
身
上
存
在
著
「
無
結
婚
能
力
」
(
教
會
法
一

O
九
五

條
)
的
名
目
。
另
一
方
面
，
精
神
官
能
症
(
心
理
病
)
、
人
格
違
常
以
及
精
神
病
，
在
今
天
種
種
壓
力
生

活
下
的
人
群
中
，
患
者
要
比
我
們
料
想
的
多
。
遇
到
看
來
是
「
既
成
己
遂
婚
姻
」
，
而
行
婚
禮
後
很
快
破

裂
的
情
況
，
可
以
想
一
想
申
請
教
會
法
庭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好
使
民
法
離
婚
(
再
婚
)
的
教
友
正
常
地
享

用
聖
事
的
恩
典
。
(
非
正
常
地
享
用
聖
事
的
恩
典
，
即
所
謂
「
內
庭
解
答
」
'
請
參
閱
本
篇
單
元
一
結
語



) 

。

間•. 

為
幫
助
教
友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有
什
麼
手
續
呢
?
﹒

答
•. 

首
先
是
「
法
院
之
管
轄
」
這
件
事
。
就
是
說
，
該
向
哪
個
教
區
的
教
會
法
庭
申
請
?
教
會
法
三
八
七

三
條
講
此
事
﹒
.

一
、
婚
姻
締
結
地
之
法
院
﹒
.

二
、
被
告
住
所
或
準
住
所
在
地
之
法
院
.
，
|
註

.. 

這
是
訴
訟
之
原
則

.. 

「
原
告
從
被
告
之
審
判
籍

L

三
四

O
七
條
三
項
)
。
各
國
法
律
多
是
如
此
，
如
我
園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一
條

.. 

「
訴
訟
，
由
被
告
住
一
晰

地
..... 

居
住
地
之
法
院
管
轄
。
」
住
所
、
準
住
所
定
義
見
教
會
法

-
O
三
條
。

三
原
告
住
所
所
在
地
之
法
院
，
但
以
雙
方
當
事
人
住
於
間
一
主
教
團
管
轄
區
，
並
經
被
告
住
所
所
在

地
之
司
法
代
理
，
聆
聽
被
告
之
後
，
表
示
同
意
者
為
限
.
，
|
註

.. 

這
一
條
法
律
很
有
用

0

多
次
原
告
(
申

請
人
)
是
重
視
教
規
的
教
友
，
否
則
不
會
費
很
多
事
設
法
在
教
會
法
律
方
面
求
解
決
.
，
而
且
很
有
可
能
婚

姻
破
裂
的
原
因
大
部
分
在
被
告
(
例
如
「
人
格
連
常

L
)

。
在
此
情
況
下
，
如
果
要
隨
被
告
之
審
判
籍
就

有
不
少
困
難
，
被
告
也
許
不
願
合
作
。
此
時
就
可
隨
原
告
之
審
判
籍
，
先
滿
全
了
「
但
書
」
所
規
定
的
。

所
說
的
「
聆
聽
被
告

L

，
如
果
找
不
到
被
告
或
被
告
拒
絕
合
作
，
此
時
被
告
住
所
所
在
地
之
司
法
代
理
就

可
自
行
決
定
。
(
「
新
註

L
'

頁
一

O

一
二
)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須
知

七



M四
個
新
法
問
答

七
四

四
、
多
數
證
接
實
際
應
蒐
集
地
之
法
院
，
但
以
經
被
告
住
所
所
在
地
司
法
代
理
，
先
詢
問
被
告
有
無
抗
駁
之

理
由
，
而
使
給
予
者
為
限
。
|
註

.. 

證
據
中
最
常
被
引
徵
的
是
人
證
。
所
以
，
熟
悉
認
識
原
告
、
被
告
的

親
戚
朋
友
多
數
住
在
哪
裡
，
就
可
向
那
裡
的
教
會
法
庭
申
請
。
但
書
解
釋
同
上
。
三
了
四
兩
目
是
舊
法
典

(
一
九
六
四
條
)
沒
有
的
。

問
.• 

找
好
了
向
誰
申
請
，
下
步
是
什
麼
?

答
•• 

下
一
步
也
可
以
說
堂
區
司
鐸
幫
助
手
續
的
最
後
一
步
。
這
一
步
就
是
撰
寫
「
訴
狀
」
(
教
會
法
一
五

。
三
條
以
下
)
。
訴
狀
被
法
庭
接
受
之
後
的
種
種
程
序
，
都
是
由
法
庭
專
業
人
員
照
法
律
規
定
而
推
動

的
。
一
般
司
鐸
和
申
請
人
就
等
著
約
談
了
。

「
訴
狀
」
就
是
寫
出
來
那
件
可
能
是
「
無
有
的
」
婚
姻
大
概
的
狀
況
，
什
麼
事
情
使
人
想
它
根
本
不

存
在
.• 

當
事
人
的
性
格
、
由
相
識
到
結
婚
、
到
離
婚
都
很
倉
促
，
最
後
導
致
破
裂
的
緣
由
等
等
。
多
少
有

點
「
自
傳
」
的
味
道
。
目
的
是
讓
法
庭
人
員
考
量
是
否
該
「
起
訴
」
這
個
案
子
。
一
五

O
六
條
明
白
說

出
.• 

法
庭
人
員
認
為
「
請
求
缺
乏
任
何
根
接
」
就
可
以
駁
回
訴
狀
。

訴
狀
應
括
的
內
容
在
一
五

O
四
條
說
出
，
最
重
要
的
是

•. 

「
立
依
何
法
律
為
基
礎
，
至
少
大
概
以
何

事
實
及
證
據
，
證
明
其
陳
述
。
」
主
要
的
是
講
明
導
致
無
法
共
同
度
婚
姻
生
活
的
理
由

.. 

例
如
對
方
嗜

賭
，
把
家
產
全
部
輸
光
，
甚
至
借
債
.
，
更
完
全
不
誠
實
。
至
於
「
依
何
法
律
為
基
礎
」
，
只
約
略
說
「
大



概
第
幾
條

L
即
可
，
審
判
人
員
自
己
知
道
法
律
。
也
該
說
出
可
以
舉
證
的
證
人
、
其
他
證
據
。
最
後
，
原

告
簽
章
。
堂
區
司
鐸
或
別
位
司
鐸
簽
章
，
肯
定
訴
狀
所
說
的
是
真
實
的
。
司
鐸
認
識
原
告
有
多
久
，
原
告

的
大
概
為
人
如
何
(
誠
實
)
。
這
位
司
鐸
加
上
自
己
對
此
「
婚
姻

L
的
看
法
.. 

很
可
能
根
本
就
沒
「
成

梧
」
'
宣
佈
無
效
是
有
根
據
的
。
常
接
到
這
類
申
請
的
教
會
法
庭
，
一
般
都
有
表
樁
，
供
寫
訴
狀
的
人
使

用
。

法
庭
人
員
接
到
訴
狀
後
，
一
個
月
之
內
應
表
明
接
受
、
駁
回
或
指
出
應
補
正
的
地
方
。
一
個
月
之
內
沒
反

應
，
就
可
催
請
負
責
人
執
行
職
務
.
，
催
請
後
十
天
內
「
仍
無
表
示
，
應
視
為
准
許
訴
狀
」
(
一
五

O
六

條
)

問
•• 

接
受
訴
狀
之
後
，
大
概
的
程
序
是
怎
樣
的
?
一
般
來
講
，
要
多
少
時
間
才
可
知
道
結
果
?

答.. 

接
受
訴
狀
之
後
，
就
要
「
傳
喚
」
當
事
人
(
原
告
、
被
卅
一
口
)
。
「
傳
喚
」
是
法
律
上
重
要
的
一
環

(
教
會
法
一
五
一
二
條
)
，
表
明
訴
訟
序
正
式
開
始
。
下
一
步
，
審
判
官
「
就
雙
方
當
事
人
之
請
求
與
答

覆
，
劃
清
爭
執
界
限
之
裁
定
書
，
稱
『
訴
訟
標
的
之
擬
定
』

0

」
(
一
五
三
二
條
一
一
頃
)

再
來
的
就
是
最
不
能
控
制
時
間
長
短
的
一
步
程
序

.. 

「
證
據
L

。
教
會
訴
訟
法
講
此
事
也
最
長
(
一

五
二
六
至
一
五
八
六
條
)
。
有
時
證
人
在
別
的
國
家
(
也
許
該
請
那
個
地
方
的
教
會
法
庭
協
助
)
，
或
是

證
人
不
願
出
庭
(
有
法
律
規
定
如
何
處
理
)
，
有
時
可
能
要
做
心
理
測
驗
，
請
教
專
家
等
等
。
這
一
切
約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須
知

七
五



婚
姻
新
法
向
答

七
六

談
都
是
保
密
的
，
而
且
多
是
單
獨
會
談
。
|
審
判
官
要
把
由
審
詢
所
知
的
一
切
，
照
他
的
明
智
審
辨
作
成

「
卷
宗

L

，
在
準
備
裁
判
前
向
雙
方
當
事
人
及
律
師
「
傳
覽
卷
宗
」
(
一
五
九
八
條
)
。
因
此
保
密
不
是

絕
對
的
，
事
實
上
有
「
公
正
審
詢

L
及
「
保
護
名
譽
」
兼
顧
的
措
施
。
(
參
閱
、

H
d
r
E
Z

叩
門
二
九
八
九

年
，
頁
一
一

-
o
l

二
四
0
)

初
審
裁
判
婚
姻
無
效
，
二
十
天
之
內
，
應
把
有
關
卷
宗
呈
交
上
訴
法
院
三
六
八
二
條
)
。
上
訴
法
院
認

可
這
判
決
，
當
事
人
就
可
締
結
新
婚
(
一
六
八
四
條
)
。
上
訴
法
院
推
翻
判
決
，
就
應
請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三
審
作
最
後
判
斷
。
「
初
審
不
得
拖
延
逾
一
年
，
再
審
不
得
逾
六
個
月
。
」
(
一
四
五
三
條
)

問
.. 

最
後
一
個
問
題

•. 

婚
姻
宣
判
無
效
(
不
存
在
)
，
當
事
人
的
子
女
成
了
私
生
子
女
了
?

答
•• 

不
然
。
教
會
內
婚
生
子
女
的
定
義
見
一
一
三
七
條
，
由
誤
認
婚
姻
所
孕
或
所
生
的
子
女
也
是
婚
生
子

女
o

誤
認
婚
姻
是
.. 

「
無
效
婚
姻
如
為
當
事
人
至
少
一
方
善
意
締
結
者
。
」
(
一

O
六
一
條
三
項
)
正
是

要
減
輕
這
「
善
意
」
的
一
方
的
痛
苦
，
才
協
助
她
(
他
)
去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當
然
，
雙
方
都
是
善

意
的
，
更
應
該
停
止
這
人
生
悲
劇
的
延
長
。

原
載
「
鐸
聲
」

一
九
九
三
年
五
月



于是
言JF

「
錯
細
無
效
」

之
名
目

補
充
上
文
「
申
請
『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須
知

L
|

問
•• 

什
麼
是
婚
姻
無
效
的
名
目
?

答
•. 

這
是
教
會
法
典
上
用
的
字
句

.. 

「
擬
定
訴
訟
標
的
時
，

...... 

應
表
明
所
以
主
張
婚
姻
無
效
之
名
目

。

L
(

一
六
七
七
條
三
項
)
「
訴
訟
標
的
」
是

.. 

申
請
教
會
法
庭
宣
告
某
項
婚
姻
無
效
、
不
存
在
、
無

有
、
根
本
沒
成
婚
，
雖
然
這
對
領
過
洗
的
男
女
舉
行
過
天
主
教
婚
禮
。
而
「
名
目
」
呢
?
是
說
，
有
什
麼

法
律
上
接
受
的
理
由
使
人
懷
疑
此
婚
姻
無
效
?
這
名
目
也
是
訴
訟
過
程
中
朝
向
解
決
疑
案
的
應
走
的
路
、

應
探
討
的
重
點
。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公
佈
的
「
裁
判
案
卷
」
，
都
是
先
概
括
地
描
述
案
惰
，
然
後
說
出
「
訴
訟
標
的
」

.. 

是
否

確
定
(
〉
口
口
。
口
的
芯
片
)
婚
姻
不
存
在
?
立
即
加
上
「
名
目
」

.. 

因
排
除
「
子
女
之
益
」
。
(
婚
姻
三
益
。
參

閱
奧
脫
《
天
主
教
信
理
神
學

v
'

下
，
頁
七
二
四
)
。

問
•. 

婚
姻
失
敗
了
，
甚
至
民
法
離
婚
，
是
否
就
可
說
男
女
雙
方
根
本
無
法
協
調
，
結
婚
是
錯
誤
.
，
因
此
，

此
項
婚
姻
就
沒
成
立
，
原
來
就
不
存
在
?

提
訴
「
婚
姻
無
效
」
之
名
目

七
七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七
/ .... 

答
•• 

這
碰
到
了
事
情
的
關
鍵
與
核
心
，
需
要
深
摯
的
信
德
才
能
了
解
。
簡
言
之
，
全
部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訴
訟
程
序
，
不
是
為
離
婚
。
「
既
成
己
遂
婚
姻
，
除
死
亡
之
外
，
任
何
人
間
權
力
，
或
因
任
何
原
因
，
皆

不
得
解
除
。
」
(
法
典
一
一
四
一
條
)

一
九
八
七
年
二
月
五
日
教
宗
對
聖
輪
法
院
人
員
致
辭
時
說

.. 

「
為
教
律
學
者
這
原
則
是
明
確
的

.. 

只

有
『
無
結
婚
能
力
』
致
使
婚
姻
無
效
，
而
不
是
『
婚
姻
的
困
難
片
，
此
外
，
婚
姻
破
裂
本
身
永
不
(
口

2

巾
三

是
當
事
人
『
無
婚
姻
能
力
』
的
證
明
。
」
《
羅
馬
觀
察
報

v
'

英
文
星
期
版
，
一
九
八
七
，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頁
七
)
。

民
法
許
可
「
離
婚

L
的
名
目
多
是
外
在
於
當
事
人
的
「
困
難

L
.. 

重
婚
、
通
姦
、
虐
待
、
遺
棄
、
意

圖
害
對
方
、
惡
疾
及
精
神
病
(
二
者
婚
後
發
生
)
、
犯
不
名
譽
之
罪
被
處
徒
刑
等
等
(
民
法

-
O
五
二

條
)
。
而
教
會
法
庭
聲
明
「
婚
姻
無
效

L
之
名
目
是
內
在
於
當
事
人
的
「
合
意
瑕
疵
」

.. 

耽
心
懼
、
詐
偽
、

排
除
婚
姻
三
益
(
聖
事
、
子
女
、
忠
信
)
、
對
人
之
品
質
之
錯
誤
形
成
對
人
本
身
的
錯
誤
、
設
立
使
婚
姻

無
效
之
條
件
、
缺
乏
判
斷
力
、
不
能
負
起
配
偶
義
務
等
等
。
(
參
閱
聖
輪
法
院
判
例
一
些
統
計
，
《
教
會

規
課

V
F
A
g
-
E
T
己
﹒
拉
丁
文
季
刊
，
下
簡
稱
「
諜

L

，
一
九
八
七
，
頁
二
五
三
二
六

0
)

。

上
面
這
些
偏
向
學
理
的
話
有
一
個
實
際
有
用
的
教
訓

.. 

遇
到
看
來
可
能
宣
告
無
效
的
婚
姻
，
別
給
當
事
人

太
大
的
企
盼
，
別
太
「
樂

L
觀
，
因
為
獲
致
教
會
法
庭
判
決
婚
姻
無
效
是
少
有
且
艱
難
的
事
。



問
•• 

是
不
是
心
理
因
素
缺
陷
成
了
主
要
的
婚
姻
無
效
名
目
?

答
•• 

看
來
是
如
此
。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在
「
教
會
規
諜
」
季
刊
刊
登
的
判
阱
，
一
九
七
六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
十
年
內
共
九
十
四
篇
「
裁
判
案
卷
」
，
以
「
心
理
因
素
缺
陷

L
為
名
目
的
有
五
十
五
庸
，
比
其
他
名

目
加
在
一
起
的
數
日
還
多
。
(
「
諦
」
人
工
上
)
新
法
一

O
九
五
條
是
舊
法
典
沒
有
的
，
可
說
是
近
年
來
教

會
法
庭
、
尤
其
是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的
判
例
法
理
結
晶

.. 

「
下
列
入
士
無
結
婚
能
力
﹒
.

一
、
不
能
充
份
運
用
理
智
者
﹒
，

三
、
對
於
應
互
相
交
付
與
接
受
的
婚
姻
的
基
本
權
利
和
義
務
，
嚴
重
缺
乏
辨
別
、
判
斷
能
力
者
.
，

三
由
於
心
理
性
的
原
因
，
不
能
負
起
婚
姻
的
基
本
義
務
者
。
」

請
注
意
當
今
教
宗
的
話

.. 

「
只
有
嚴
重
的
不
正
常
，
『
在
重
要
的
中
心
部
位
上
』

(
M
E
E
N
S
-
s
g
Z
)
損

傷
了
當
事
人
的
理
解
和
/
或
意
願
能
力
，
方
可
假
定
婚
姻
不
成
立
。
」
(
對
聖
輪
法
院
致
詞
，
「
課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一
七
四
)
他
也
感
歎

(
Z
E
D
Z
C
)有
些
教
會
法
官
不
加
批
判
地
受
了
沒
有
基
督
婚
姻
觀
的

心
理
學
者
的
影
響
，
當
事
人
有
了
輕
微
心
理
不
正
常
，
就
「
幾
乎
自
動
化
地
宣
佈
婚
姻
無
效
」
，
實
在
是

「
惡
表
」
(
人
工
上
)

提
訴
「
婚
姻
無
效
」
之
名
目

七
九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

間
.. 

能
不
能
講
幾
個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的
判
例
，
以
看
出
「
無
結
婚
能
力
」
指
的
是
什
麼
?

答
•. 

例
一
，
主
審
官
〉
.
全
呵
呵
}
r
m
.
-

甲
，
女
十
五
歲
，
男
友
有
修
會
聖
召
離
開
甲
。
甲
又
認
識
了
乙
田
刃
，
十
九
歲
，
雙
于
患
殘
疾
。
甲
更
是
出

於
同
情
願
意
幫
助
乙
因
而
成
了
朋
友
，
來
往
七
年
。
這
段
時
間
乙
完
全
控
制
女
孩
，
女
孩
也
聽
讓
擺
佈
。

女
孩
多
次
焦
慮
、
情
緒
不
穩
定
。
男
孩
種
種
暗
示
、
煽
動
(
花
言
巧
語
)
，
使
女
孩
想
自
己
已
失
去
童

貞
，
只
有
乙
要
娶
她
，
別
的
男
人
不
會
要
她
。
女
子
在
父
親
反
對
之
下
，
與
乙
結
婚
，
婚
禮
在
天
主
教
教

堂
內
舉
行
。
那
是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
南
美
洲
智
利
。

很
快
，
婚
姻
生
活
有
了
問
題
，
女
子
顯
出
更
嚴
重
的
心
理
病
況
，
五
年
後
二
人
分
居
。
女
子
聽
告
司
鐸
一

再
催
促
她
恢
復
婚
姻
生
活
，
於
是
甲
乙
又
生
活
在
一
起
，
生
有
二
子
女
。
再
過
幾
年
，
女
子
再
一
次
離
開

乙
。
一
九
六
九
年
女
于
向
當
地
教
會
法
庭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名
目
是
「
自
身
無
表
明
婚
姻
合
意
的
能

力
」
。
當
時
教
會
法
庭
判
決
「
不
確
定
」
婚
姻
無
效
。
女
子
上
訴
至
聖
輪
法
院
。
再
審
，
判
決
「
確
定
」

婚
姻
無
效
。
三
審
批
准
再
審
之
判
決
(
「
諦
」
'
一
九
八
六
年
，
頁
二
五
三
|
二
六

0
)

。

例
一
丁
、
王
審
官
司
﹒
目2
口
口
•• 

女
孩
甲
，
十
五
歲
，
貌
美
。
因
力
同
學
乙
極
喜
愛
她
。
三
年
交
遊
戀
愛
，
也
發
生
了
性
關
係
'
之
後
二
人
訂

婚
。
此
時
，
女
孩
己
對
未
婚
夫
厭
倦
，
又
同
別
的
男
友
來
往
。
甲
女
性
格
崇
尚
自
由
，
不
受
拘
束
，
趁
乙

參
加
空
軍
時
非
常
放
縱
地
生
活
。



訂
婚
同
年
年
底
，
乙
放
假
期
間
，
甲
突
然
決
定
要
與
乙
行
婚
禮
。
|
究
竟
什
麼
理
由
如
此
倉
促
願
結

婚
，
此
案
完
結
時
仍
未
查
出
|
未
婚
夫
之
父
母
反
對
二
人
如
此
匆
忙
成
婿
，
但
甲
乙
仍
在
天
主
教
教
堂
內

舉
行
了
婚
禮
。

婚
後
生
活
一
開
始
就
有
不
少
困
難
。
甲
懷
孕
三
個
月
墮
了
胎
，
乙
同
意
此
事
。
婚
後
一
年
多
，
乙
被

調
往
英
國
駐
防
，
過
幾
個
月
，
甲
勉
強
地
也
去
了
。
婚
姻
生
活
越
來
越
糟
，
女
子
同
另
一
男
人
交
往
。
之

後
女
子
與
丈
夫
辦
分
居
手
續
。
女
子
同
新
男
友
回
歸
美
國
。
終
於
'
甲
乙
民
法
離
了
婚
。
女
另
結
婚
生

子
，
而
且
改
信
基
督
教
。

乙
男
申
請
教
會
法
庭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因
「
二
人
缺
少
判
斷
力

L

。
初
審
判
決
「
不
確
定
」
婚
姻
無
效
。

再
審
「
確
定
」
。
三
審
上
訴
至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
判
決
「
確
定
」
婚
姻
無
效
，
因
女
子
甲
非
常
不
成
熟
，

根
本
不
知
道
婚
姻
是
什
麼
(
「
諦
」
'
一
九
八
七
，
頁
四
四
九
|
四
六
三
)

間
.. 

有
時
父
母
為
了
面
于
和
金
錢
勉
強
女
兒
同
她
並
不
喜
歡
的
男
人
結
婚
，
這
樣
的
婚
姻
如
果
破
裂
了
，

可
能
被
聲
明
無
效
嗎
?

答
•• 

有
相
當
大
的
可
能
。
好
像
這
類
的
「
脅
迫
成
婚

L

，
今
天
在
台
灣
還
不
時
聽
到
，
尤
其
是
「
原
住

民
」
(
山
胞
)
，
社
會
不
公
道
使
得
他
們
在
一
些
事
上
落
後
。
此
外
，
原
住
民
教
友
佔
台
灣
教
友
總
數
百

分
比
很
高
。
「
既
成
已
遂
婚
姻
」
破
裂
容
易
在
他
們
中
間
發
生
。

提
訴
「
婚
姻
無
效
」
之
名
目

i\.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i\.. 

分
析
幾
項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的
判
例
，
因
「
懼
怕
、
威
迫
」
婚
姻
無
效
，
看
出
幾
條
共
同
的
法
理
依

樣

一
、
被
脅
迫
者
(
多
是
女
方
)
很
年
輕
。

三
勉
強
行
婚
禮
前
，
被
迫
者
明
顯
表
示
痛
苦
。
對
要
嫁
(
娶
)
的
人
厭
惡
，
至
少
毫
無
好
感
。
在
行

蝠
禮
時
，
回
答
「
我
願
意
」
時
很
躊
躇
'
甚
至
沉
默
。
許
多
次
，
被
脅
迫
者
已
另
有
理
想
情
人
。

三
被
脅
迫
者
的
父
母
或
是
「
岳
父
母
」
是
權
威
霸
道
的
人
。
(
一
個
判
例
中
，
女
方
的
親
戚
多
是
「
前
科

累
累
」
'
威
脅
男
青
年
必
須
娶
這
女
孩
，
否
則

.... 

。
這
使
人
想
到
我
們
的
黑
道
社
會
。
見
「
諦
」
一
九

七
七
，
頁
五
七
|
六
三
，
、
王
審
官
開

3
2

，
判
決
「
確
定
」
婚
姻
無
效
。
)

問
屢
次
男
女
青
年
幼
稚
無
知
發
生
肉
體
關
係
'
女
子
懷
了
孕
。

五
、
成
婚
後
很
快
破
裂
。
婚
姻
生
活
無
法
協
調
。

如
果
我
們
的
離
婚
教
友
有
了
上
述
一
些
情
況
，
不
妨
試
一
試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
參
閱

.. 

主
審
官

E

否
已
一
曲
，
「
諦

L

一
九
七
八
，
頁
三
八
七
三
九
三
，
判
決
「
確
定

L
)

。
從
前
父
母
權
威
大
，
所
以

因
「
脅
迫
、
懼
怕
」
而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的
比
現
在
多
得
多
。
已
于
已

O
Z
Z

列
出
一
千
二
百
個
聖
輪
法

院
及
宗
座
最
高
法
院
公
佈
的
這
類
判
例
。
見
其
三
本
著
作

.. 

《
教
會
婚
姻
訴
訟
〉
英
文
版
.
，
《
正
式
訴

訟
V

一
九
四
八
再
版
，
頁
九
一
七
|
九
四
三
)



問
•• 

有
時
離
婚
的
教
友
說

.. 

「
他
(
她
)
〔
指
對
方
〕
婚
後
完
全
變
了
，
成
了
另
一
個
人

.• 

嗜
賭
、
好

色
、
易
怒
、
打
人

...... 

最
後
我
們
只
好
民
法
離
婚
。
」

答
•• 

這
也
可
能
是
提
訴
「
婚
姻
無
效
」
的
名
目
。
發
生
這
樣
不
幸
的
個
案
多
次
是
女
方
條
件
好
，
有
時
因

為
虔
誠
善
良
，
年
輕
時
為
教
會
為
家
人
服
務
太
多
，
不
太
注
意
交
男
朋
友
。
此
外
，
現
今
海
外
華
僑
回
國

找
對
象
的
也
常
見
到
(
今
天
到
大
陸
抱
著
同
樣
意
向
的
也
不
少
)
。
男
女
認
識
交
往
的
時
間
太
短
，
尤
其

無
法
與
對
方
的
家
人
相
識
。
了
解
對
方
的
家
人
狀
況
，
是
選
擇
配
偶
很
重
要
的
一
環

0

家
庭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性
格
極
大
極
大
。

婚
前
來
往
峙
，
當
然
要
把
自
己
的
優
點
表
露
無
遺
。
而
缺
點
呢
?
因
為
交
往
時
間
過
短
，
沒
有
使
缺

點
無
意
識
地
「
爆
炸
」
出
來
的
機
會
。
|
注
意
這
裡
不
講
「
欺
騙
」

.• 

隱
瞞
「
本
身
嚴
重
擾
亂
夫
妻
生
活

的
結
合
」
的
一
個
特
質

.. 

如
不
孕
症
、
患
愛
滋
病
、

...... 

婚
姻
無
效
。
(
一

O
九
八
條
)

類
似
上
面
的
情
況
，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判
決
「
確
定
」
婚
姻
無
效
。
名
目
是

.• 

關
於
對
象
的
特
質
發
生
錯

誤
，
而
此
特
質
是
結
婚
者
直
接
而
主
要
強
調
的
目
標
(
教
會
法

-
O
九
七
條
二
項
)
。
參
閱

.. 

、
王
審
官

r
z
z
c

「
諦
」
'
一
九
八
七
，
頁
四
七
二

l

四
八
三
了
，
主
審
官

(
U
D古
巴
。
〈
呂
口
一
「
課
」
'
一
九
八
七
，
頁

四
六
五

1

四
八
三
。
)

間
.. 

老
教
友
國
家
和
新
教
友
國
家
在
婚
姻
無
效
的
名
目
方
面
有
什
麼
不
同
嗎
?

投
訴
「
婚
姻
無
效
」
之
名
目

)\.. 



婚
姻
新
法
問
答

/\‘ 
四

袋
口•• 

這
問
題
不
是
純
學
理
的
問
題
。
老
教
友
國
家
流
行
的
西
方
文
明
觀
念
很
快
就
會
侵
入
我
們
年
輕
的
這

一
代
。
具
體
來
說
，
「
許
可
離
婚
」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想
法
。
而
我
們
的
新
教
友
結
婚
時
，
在
理
念
邊
線
上

能
夠
同
時
存
在
著
兩
個
互
相
矛
盾
的
觀
念
，
一
是
教
會
不
許
離
婚
，
另
一
個
是

.. 

在
無
可
奈
何
的
情
況

下
，
離
婚
是
惡
，
但
不
是
最
大
的
惡
、
絕
對
的
惡
。
這
兩
種
想
法
是
在
理
念
的
邊
緣
，
而
不
是
在
中
心
。

換
言
之
，
我
們
這
些
仍
多
少
生
活
在
傳
統
文
明
中
的
人
，
從
未
想
到
要
釐
清
「
統
一
化
」
腦
子
中
從
小
就

接
受
的
各
種
觀
念
。

相
反
，
在
老
教
友
國
家
，
不
少
人
生
下
來
就
領
洗
，
小
時
候
聽
過
天
主
教
教
理
，
但
是
長
大
後
放
棄

了
信
仰
，
而
且
其
中
多
人
成
了
「
反
神
」
、
「
反
教
會
」
的
。
(
拉
丁
文
有
句
諺
語

.. 

好
的
若
是
變
壞
，

一
定
變
得
最
壞
)
這
樣
的
人
會
把
幼
時
接
受
的
觀
念
一
一
挖
了
出
來
「
清
算
」
、
「
批
鬥
」
。
一
個
可
能

的
結
果
是

.. 

既
然
教
會
不
許
離
婚
，
我
偏
要
主
張
許
可
離
婚
.
，
如
果
絕
對
不
許
離
婚
，
我
就
寧
可
不
結

婚
o
l

對
婚
姻
其
他
二
益

.. 

「
子
女
」
、
「
忠
信
」
'
也
多
少
作
過
如
此
的
「
清
算

L

、
「
批
門

L

這
樣
的
人
領
過
洗
，
多
半
是
純
習
俗
地
在
教
堂
內
行
了
婚
禮
，
以
後
，
婚
姻
破
裂
。
如
果
他
(
她
)

的
對
方
申
請
聲
明
婚
姻
無
效
，
名
目
就
是
教
會
法

-
O
九
九
條
.• 

「
錯
誤
也
限
定
了
意
志
」
。
多
次
判
決

了
「
確
定
」
無
效
。
(
參
閱
「
諦
」
相
當
多
的
判
例
，
如

.. 

主
審
官

E
E

『
0

，
一
九
八
五
，
頁
四
六
八

四
八
了
，
主
審
官

r
z

口
〈
立
的
一
口
，
一
九
八
五
，
頁
二
六
六
|
二
七
四
.
，

Z
Z
G
片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三
九

一
三
九
八
。
其
他
判
例
很
多
。
大
概
因
為
當
時
聖
輪
法
院
仍
是
意
大
利
再
審
法
庭
，
案
件
多
來
自
意
大



利
。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發
表
〈
自
動
〉
宗
座
公
函
，
決
定
聖
輪
法
院

應
集
中
力
量
解
決
全
球
教
會
婚
案
。
意
大
利
教
會
自
行
建
立
自
己
的
再
審
法
庭
。
見
「
謀
」
一
九
八
八
，

頁
四
四
一
-
|
四
四
四
)

至
於
我
們
的
教
友
呢
?
筆
者
理
會
一
些
在
國
外
深
造
過
或
定
居
的
，
也
多
少
感
染
了
「
反
教
會
」
的
看

法
。
有
的
在
讀
書
時
去
失
了
信
仰
，
但
結
婚
仍
在
天
主
教
教
會
內
行
禮
。
他
們
(
兩
人
都
領
過
洗
)
的
婚

姻
破
裂
了
，
可
能
會
以
上
述
的
「
限
定
了
意
志
的
錯
誤
」
為
婚
姻
無
效
的
提
訴
名
目
。

問
•. 

對
「
不
能
人
道
」

婚
姻
破
裂
呢
?

答
•• 

由
一
條
新
的
教
會
法
可
看
出
教
會
敏
銳
地
覺
察
出
問
者
講
的
「
心
理
性
無
能
」
增
多
的
現
象
。
那
是

一
六
八
六
條
.. 

「...... 

確
知
有
使
婚
姻
無
效
之
限
制

...... 

得
省
略
普
通
訴
訟
程
序
，

...... 

」

舊
法
規
定
只
有
下
列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又
確
證
未
得
事
先
豁
免
，
才
可
以
依
照
簡
易
程
序
。
即
「
信
仰

不
同
、
高
級
神
品
、
特
典
聖
願
、
前
婚
關
係
、
血
親
或
神
親

o

」
(
趙
慶
源
《
天
主
教
婚
姻
法
淺
釋

v
'

頁
四
六
九
)
今
天
「
所
有
的
」
婚
姻
無
效
限
制
，
如
未
經
豁
免
都
可
簡
化
訴
訟
程
序
。
當
然
最
有
實
際
影

響
的
，
是
「
不
能
人
道
」
(
一

O
八
四
條
)
，
而
且
無
人
可
豁
免
。

簡
化
訴
訟
程
序
就
是
說

.. 

司
法
代
理
或
其
指
定
的
審
判
官
協
間
公
設
辯
護
人
，
於
傳
喚
當
事
人
後
，

、
尤
其
是
心
理
性
的
，
專
家
們
說
患
者
近
年
來
增
加
許
多
。
是
不
是
它
促
成
不
少

提
訴
「
婚
姻
無
效
」
之
名
目

J、
五



婚
姻
新
法
時
答

八
六

詢
問
、
確
認

..... 

即
可
判
決
。

有
關
「
心
理
性
的
不
能
人
道
」
'
羅
馬
聖
輪
法
院
特
別
指
出

.. 

當
事
人
的
供
詞
，
尤
其
有
另
一
當
事
人
的

認
定
，
就
是
完
全
足
夠
的
證
據
了
。
因
為
若
是
要
求
醫
生
檢
驗
，
是
極
難
取
得
正
確
無
誤
的
證
據
的
.
，
檢

驗
時
的
心
理
壓
力
會
使
人
「
不
能
」
。
(
參
閱
「
諜

L
，
一
九
八
五
，
頁
四
五
八
。
主
審
官
可

Z
H
C
)

問
.• 

有
沒
有
簡
要
精
確
的
「
工
具
」
幫
助
人
研
究
聖
輪
法
院
的
法
理
?

答
•• 

由
一
九

O
九
年
起
，
聖
輪
法
院
每
年
印
行
一
部
《
裁
判
案
卷

v

，
而
在
一
九
五
六
、
五
七
、
七
二
，

各
出
版
一
個
《
分
析
索
引

v

，
非
常
實
用
。

(
U
K
丘
吉
其
編
著
的
巨
冊
《
聖
輪
法
院
法
理

V
(

拉
了
文
)

分
析
資
料
自
一
九

O
九
至
一
九
四
六
。
最
後
，
凡
在
《
教
會
規
諜

V
季
刊
發
表
的
判
例
，
由
一
九
五

O
到

今
天
，
都
編
肢
「
電
腦
程
式
」
出
售
，
依
「
婚
姻
無
效
名
目
」
及
「
、
王
審
官
人
名
」
分
列
整
合
。
對
教
律

有
興
趣
的
年
輕
神
父
真
有
褔
啦
!

(
原
載
「
鐸
聲

L

一
九
九
二
年
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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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non regarding the Petrine Privilege itself was 

numbered 1104 i n the scherna. It followed the present canon 

1150 (which follows the section on the Pauline Privilege)叩

that ,had it been retained in the 1983 code,it would have been 

c.1151. It read: 

Can.1104 , ~ l.A rnarriage entered by parties, at least 

one of whom was unbaptized, can be dissolved by the Rornan 

Pontiff in favor of the faith providing the rnarriage had not 

been co的ummated aftβr both spouses were baptized. 

~ 2. That a rnar巾ge dissolution of this kind be validly 

granted, it is alωrequi red tha t i f a 悶w rnarriage is 

contracted wi th an unbaptized per叩n or with a baptized non

Catholic, this 伊rson leaves the Catholic 伊rty free to 

profess the Catholic religion and to baptize and educate the 

children in that religion; which condition ought to be guaran

teed in the formof a pro吋se.

---TheJurist, 1983,403 



The problem concerns prirmrily the conflicting situa

tion that arises when a rmrriage is invalid before God, but 

the invalidity cannot be proven before a hurmn tribuna l. 

Secondarily it concerns situations in which a 阻cra口-ental

rmrriage was broken and an individual, now rermrried, 
desires to receive the sacrarænts while rermining faithful to 

a second rmrital union. 

The "intβrnal forum sol ution" recomrænded by the Holy 

See is the only possible ræans for settling this conflict. In 

year past, solutions were offered by the Sacred Penitentiary. 

Such cases have appeared in the Canon Law Digest. The 

bibliography below is offered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i5 

rmtter.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that existβ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ly See intervened in 1975 with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regarding "internal forum"cases. 

i\. 

i\. 



/\.. 

九

Letter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Doctri ne of the Fai th: Prot. No.1284 66 

March 21 , 1975 

Dear Archbishop Bernardin, 

As you reminded us in your recent letter of December 

31 , 1974, and al50 during your recent visit of March 11, 
Cardinal Krol , when was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onfer

en臼 of Catholic Bishops, wrote to this Sacred Congregation 

req田sting an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used in 

the circular letter of April 11 , 1973, "probata praxis Eccle

siae." This phrase referred to Catholic living in irregular 

rmrital unions. 

1 would like to state now that this phrase 口1Ust be UI吋er

stα泊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rmral theology. These 

couples 訂By be allowed to recei ve the sacrarænt on two condi

tions, that they try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dermnds of Chris

tian rmral principles and that they receive the sacrarænts in 

churches in which they are not known 50 that they will not 

create any scandal. 

Sincerely yours in Christ, 
(signed) Archbishop Harær 

- Bernard A. Siegle,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 New C吋巴 of Canon Law (1 98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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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INE PRIVILEGE 

INSTRUCTION AND NORMS 

INSTRUCTION 

Issued by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Decení治r 6, 1973. 

As is well known, this S. Congregation has for a rather 

long tiræ been treating of and studying the question of disso

lution of rmrriage in favor of the faith. 

Now, at last, after the rmtter has been diligently investi

gated,His Holiness, PO伊 Paul VI , has deignedωapprove 

these 即w norm; in which are declared the conditions for a 

grant of dissolution of rmrriage in favor of the faith, whether 

the petitioner is baptized or is a convert or is not. 

1 . In order that a dissolution rmy be validly granted, 
three conditions are absolutely (sine quibus non) required: 

a ) lack of 加ptismof 0悶 of the two spouses during the 

whole tiræ of their rmrried life; 

b) nonuse of the rmrriage after the baptism perchance 

recei ved by the party who was not 加ptized;

c ) that the J:叮叮n who is not 出ptized outside the 

Catholic Church yields freedom and ability to the Catholic 

party to profess his own religion and to 加ptize and educa te 

恥削ren as Catholics; 仙叫ition 凹的回feg叫edg

in the formof a promise (cautio). 

n . It is further required: 

~ 1. that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restoring rm叫ed life 

because of persis能nt radical and irrerædiable discord. 



~ 2. that from the grant of favor no danger of public 

scandal or serious wonderrænt be had. 

~ 3. tl叫 the petitio即r is not the culpable 臼U設 of the 

wreckage of the valid, non-sacraræntal rrnrriage and the 

Catholic party with whom the new rrnrriage is to be 

contracted or convalidated, did not provoke separation of the 

spouses by reason of faul t on his own part. 

~ 4. tl叫 the other 伊rty of the previous rrnr巾ge be 

intβrpella ted i f possi ble, and does not of fer reasonable opposi

tion. 

~ 5. that the 開rty seeking the dissol叫on take care 

that children who rrny have 世en born of the previous 

rrnrriage be brought up in a religious rrnnner. 

~ 6. that equitable provisions be rrnde acco吋ng to the 

laws of justice for the abandoned spouse and for the children 

who 口ny have been ge悶rated.

~ 7. that the Catholic 伊rty 咐th whom a new rrnrriage 

is to be entered live in accord with his baptisrrnl promises and 

take care of the new family. 

~ 8. tl叫 when there is a question of a 臼出churæn with 

whom rrnrriage is to be contracted，口nral certi tude be had 

regarding the 加ptism to be received shortly, if the baptism 

itself cannot be waited for (which is to be encouraged). 

九 m Dissolution is rrnre readily granted if on soræ other 

- ground there is serious doubt about the validity of the 

rrnrriage itself. 

IV A rrnrriage between a Catholic party and a party 

not baptized entered into 叫th a dispensation fromdisparity of 



cult can also be dissolved provided that the conditions set 

down in nn. 11 and m are verified and provided that the 

Catholic party,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rætances of the 

region,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very sræll nu!lÌ)er of 

Catholic in the region, cannot avoid rærriage and cannot live 

a life consonant with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 the said 

rærriage. Moreover, this S. Congregation must be instructed 

about the publicity of the rærriage celebrated. 

V Dissolution of a valid, non-sacrarrental rærriage 

en跑了ed into 叫th a dispensation from the impedirrent of 

disparity of cult is not granted to a Catholic party who peti

tions to enter a 肥w rærriage with a non- baptized person who 

is not a convert. 

VI Dissolution of a valid, non-sa叮arrental rærriage is 

not gran仁ed if it was contracted or convalidated after a disω

lution had been obtained froma previous valid non-sacrarren

tal rærriage. 

In order that these conditions ræy be duly rre t, "new 

procedural nouræ" have been drawn up. All future processes 

must be i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m. These norræ are appen

ded to the present instruction. 

These new nor江13 completely abrogated the previous 

nor訂13 which were passe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se 

processes. 九



四

The absence of the canons from the code created so訂b

thing of a stir.Canonists were wondering whether itπ-eant 

that Petrine Privileges would no longer be granted, and on 

August 17, Archbishop Laghi asked for a clarification from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On Septem

ber 6, 1983,Archbishop Harær replied as follows: 

Your Excellency: 

Your Report of August 17th (Prot. N. 644/83/2)asked 

this Congregation for so口-e clarifications concerning thd 

norms in nullity cases"in favorem fide i. " 

1n this regard, 1 wish to inform you as follows: 

The fact that the canons on the Favor of the Faith, 

foreseen in the pre伊raωry edition of the Code, are not found 

in the Revised Code does not to be considered lapsed. They 

maintain their force entirely. 

The corr耳把tency of this Congregation is sanctioned by 

the Constituation "Regimini Ecclesiae Universae." On the 

other hand, not even in the Old C吋e was there ræntion of 

the a切ve norm. 

S!J. Harær - - - THE JUR1ST 1983,405-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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